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257號

　　　　　　　　　　　　　　　　　　　　　　　　 第440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羅王溱娜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毀棄損壞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

41951號）及追加起訴（113年度偵字第6869號），本院判決如

下：

　　主　文

羅王溱娜犯如附表編號1至3「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罪，各處

如附表編號1至3「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拘役壹佰

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美工刀壹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

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

羅王溱娜為址設臺北市○○區○○○路0段00號「林肯大廈」大

樓0樓之住戶，黃思綺為「林肯大廈」區分所有權人暨大樓管理

委員會主任委員，羅王溱娜分別為下列犯行：

一、羅王溱娜於民國112年7月11日凌晨3時36分許，基於毀損他

人物品之犯意，持美工刀（起訴書誤載為尖刀，應予更正）

1把破壞「林肯大廈」大樓16樓之安全門（下稱本案安全

門）門鎖，並接續以腳連續踹本案安全門數次，使本案安全

門凹陷、鎖舌損壞而無法正常回彈關閉，該安全門後之火災

警報器亦因遭本案安全門數度撞擊致鐵蓋凹陷，以此方式損

壞本案安全門及火災警報器之鐵蓋，足以生損害於黃思綺及

其他「林肯大廈」區分所有權人。

二、羅王溱娜另基於毀損之犯意，接續於112年6月22日上午8時

19分及同日晚上9時17分許，以口香糖及其他膠狀物體黏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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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林肯大廈」大樓7樓東側監視器鏡頭上，致令該監視器

鏡頭無法錄影而不堪使用，足生損害於黃思綺及其他「林肯

大廈」區分所有權人。

三、羅王溱娜另基於毀損之犯意，112年9月25日下午1時35分

許，再以口香糖及其他膠狀物體黏貼在甫更換之「林肯大

廈」大樓7樓東側監視器鏡頭上，致令該監視器鏡頭無法錄

影而不堪使用，足生損害於黃思綺及其他「林肯大廈」區分

所有權人。

　　理　由

壹、得心證之理由：

一、訊據被告羅王溱娜固坦承於112年7月11日凌晨3時36分許，

有攜帶美工刀到林肯大廈16樓，以美工刀撥本案安全門鎖

舌，並用腳踹本案安全門；於112年6月22日上午8時19分及

同日晚上時17分許，有用口香糖黏貼在該大樓7樓東側監視

器鏡頭上；於112年9月25日13時35分許，有用口香糖黏貼在

甫更換之大樓7樓東側監視器鏡頭上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

何毀損犯行，辯稱：本案安全門在111年間就壞了，我只有

用美工刀輕輕撥鎖舌，沒有破壞；我用口香糖把大樓7樓東

側監視器鏡頭黏住，用香蕉水擦一擦，不會造成機器損壞等

語，惟查：

　㈠就犯罪事實一部分：

　⒈被告為「林肯大廈」大樓0樓之住戶，其於112年7月11日凌

晨3時36分許，有攜帶美工刀到林肯大廈16樓，並用腳踹本

案安全門數次之事實，業據被告供承在卷（易257卷第40至

65頁），並有監視器影片及截圖（他8954卷第15至16頁）、

案發後本案安全門受損之照片、影片及畫面截圖（他8954卷

第17至19、21頁）、本院勘驗筆錄、截圖（易257卷第43、

49至62、67至85頁）等件在卷可證，上情首堪認定。

　⒉證人即告訴人黃思綺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安全門是防火門，

從室内可以往外推，沒有鎖，樓梯是外面，樓梯往裡面走是

無法開啟的，這才是防火門的設計，16樓上有臺北市政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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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紙寫要常關，16樓住戶從裡面往外推，可以不用開鎖，但

如果不是16樓住戶，就無法從外面走到安全門裡面；被告在

犯罪事實一案發時間從頂樓20樓下來，用尖刀把16樓的安全

門撬開強行進入16樓的安全門，再搭電梯回到他居住的0

樓，被告有踢到本案安全門後面消防器材警報器，警報器有

響且有連接到櫃檯，櫃檯那邊燈號就會閃；案發時1樓的特

勤有聽到聲音，查看監視器畫面，發現被告在踢安全門，而

且是很用力在踢；被告在16樓梯本案安全門，在1樓都有聽

到聲音，物業公司於凌晨管委會群組裡說被告在破壞本案安

全門；被告踹門之前，本案安全門是平整的，被告踹完之

後，本案安全門有凹陷，無法正常關閉，已經失去安全門防

火的功能，廠商看了之後說門和鎖舌要一起換掉，火災警報

器鐵蓋沒有修復，就凹著在那邊等語（易257卷第153至160

頁），已就本案安全門平時只能由室内可以往外推，沒有上

鎖，從樓梯間無法直接推開本案安全門，及本案安全門在案

發前為平整且可關閉，被告踹完門之後，本案安全門已經凹

陷，鎖舌損壞，無法關閉，本案安全門與鎖舌需一起更換，

及本案犯罪事實一發現過程等情證述明確。

　⒊另觀諸本院勘驗筆錄及截圖，從樓梯間之監視器畫面，可見

牆面本有一火災警報器，被告以左手將本案安全門推到底，

上開火災警報器遭安全門遮蓋後，被告以右腳大力踹向安全

門門板6次，安全門因此不斷向後方撞擊後些微回彈；另從

走廊拍向樓梯間安全門之監視器畫面，可見本案安全門於案

發前為關閉狀態，被告右手持一頂端為尖狀之長條物，並以

左手開啟安全門，接著以左手將安全門推到底，再以右腳大

力踹向安全門門板6次，本案安全門因此不斷向後方撞擊後

些微回彈（易257卷第50至53、67至78頁），顯見本案安全

門於本案案發前原本為平整、閉合狀態，火災警報器位於本

案安全門之後，被告大力踹本案安全門過程中，本案安全門

不斷撞擊後方後回彈之事實。再勾稽證人黃思綺上開證稱：

被告有踢到本案安全門後面消防器材警報器，警報器有響且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三頁



有連接到櫃檯，櫃檯那邊燈號就會閃，案發時1樓的特勤有

聽到聲音，查看監視器畫面，發現被告在踢安全門，而且是

很用力在踢；被告在16樓梯本案安全門，在1樓都有聽到聲

音，物業公司於凌晨管委會群組裡說被告在破壞本案安全門

等語（易257卷第157頁），足見被告腳踢本案安全門之力道

兇猛，本案安全門向後撞擊時已碰撞到後方之火災警報器之

事實。另被告自承於案發時有持美工刀撥動本案安全門鎖舌

等語（易257卷第42至44頁），且案發後本案安全門門鎖上

有遭銳器戳刺之痕跡，此有本案安全門照片在卷可參（他

8954卷第18頁），再比對被告庭呈之美工刀，材質為銀色金

屬，刀片頂端為尖狀，有本院勘驗筆錄及美工刀照片在卷可

證（易257卷第44、83至85頁），與本案安全門門鎖上有遭

銳器戳刺之痕跡照片（他8954卷第18頁）相符，亦堪認被告

有以上開美工刀戳刺本案安全門門鎖、撥動本案安全門鎖舌

而破壞本案本案安全門門鎖之行為，被告辯稱：我只有用美

工刀輕輕撥鎖舌，沒有破壞等語（易257卷第42頁），難認

可採。

　⒋復參酌本院勘驗筆錄及截圖，從樓梯間及走廊拍向樓梯間安

全門之監視器畫面，均可見被告以腳踹本案安全門離去後，

本案安全門保持半開狀態，無法完全關閉（易257卷第50至

52、67至78頁），另參以案發後本案安全門遭毀損之影片，

可見拍攝者以左手些微推開本案安全門後讓安全門回到原

位，本案安全門鎖舌已無法正常回彈，無法完全關閉（易

257卷第54、82頁），及案發後本案安全門、火災警報器受

損照片，亦可見火災警報器鐵蓋凹陷（他8954卷第17至21

頁），堪認被告上開持美工刀破壞本案安全門門鎖，接續以

腳踹本案安全門，已導致本案安全門凹陷、鎖舌損壞而無法

回彈關閉，後方火災警報器鐵蓋凹陷之毀損結果。綜合證人

黃思綺證述及上開非供述證據，堪認案發前本案安全門平

整、鎖舌完好，可完全關閉，本案安全門後之火災警報器亦

完好，被告於案發時有持美工刀破壞本案安全門門鎖，接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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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腳踹本案安全門，致本案安全門凹陷、鎖舌損壞而無法回

彈關閉，後方火災警報器鐵蓋凹陷，而損壞本案安全門及火

災警報器之行為。

　⒌被告雖主張：112年7月11日3時36分許，我家忽然開始漏

水，我上去20樓修漏水，回到16樓安全門被人家反鎖等語

（易257卷第40頁），然縱使被告欲自20樓返回其0樓住處，

亦可以其他正當合理之方式，無須持美工刀破壞本案安全門

門鎖，又接續以腳踹本案安全門損壞本案安全門及後方火災

警報器。被告並自承：我生氣所以踹本案安全門等語（易

257卷第40、51頁），更顯見被告係因生氣而踹本案安全

門，其無正當理由以上開方式損壞本案安全門及後方火災警

報器，而有毀損之犯意甚明。　

　⒍至被告雖抗辯：本案安全門在111年間就壞了，案發後本案

安全門受損照片、影片及截圖都是告訴人王思綺事後加工，

不是我弄的，如果我有造成損壞，證人黃思綺應該當下就會

報警等語（易257卷第42、166、168頁）。惟查：

　⑴案發前本案安全門平整、鎖舌完好，可完全關閉，本案安全

門後之火災警報器亦完好，被告行為已損壞本案安全門及火

災警報器之事實，業經認定如前。另被告於本院準備供稱：

我拿美工刀輕輕一撥，本案安全門鎖舌就打開了等語（易

257卷第42頁），顯見本案安全門於案發前本為關閉狀態，

若無特殊工具，難以開啟，被告始需以美工刀撥動本案安全

門鎖舌，足徵本案安全門於案發前為平整、鎖舌功能完整，

可正常關閉之事實。而被告以腳踹本案安全門時，力道猛

烈，本案安全門不斷向後撞擊後方之火災警報器，被告離去

時，但安全門已無法自動回彈關閉等事實，亦認定如前，復

比對被告踹本案安全門之範圍及火災警報器相對位置，與案

發後本案安全門、火災警報器受損照片（他8954卷第17至21

頁）尚屬相符，難認上開案發後本案安全門、火災警報器受

損照片係證人黃思綺事後加工取得。又證人黃思綺何時報

警，亦與被告有無為本案毀損犯行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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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⑵被告雖提出「111年3月17日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申報

『防火避難設施類』複查情形紀錄表」（下稱防火設施複查

紀錄表），上開紀錄表記載：部分梯門安全門未能閉合及門

號器損壞、僅依建管處要求複查安全梯之防火門部分等語

（易257卷第105至107頁），然林肯大廈管理委員會113年7

月30日函說已說明：上開紀錄表所載之安全門位於「林肯大

廈」地下2樓等語（易257卷第117頁），並有所附之「臺北

市建築管理工程處111年度臺北市8樓以上建築物公共安全檢

查簽證及申報委託專業服務案（案號：11115）建築物之共

用部分初檢紀錄表暨不合格改善計畫書」（易257卷第119至

125頁）可參，足認被告提出之防火設施複查紀錄表記載之

不合格安全門位於「林肯大廈」地下2樓，與本案被告破壞

位於16樓之本案安全門無關，難以作為被告有利之認定。

　⑶證人即「林肯大廈」20樓住戶王惠群於本院審理時雖證稱：

防火門本來都沒有關，門本來就關不起來；臺灣臺北地方地

檢署（下稱臺北地檢署）111年度偵字第30612號不起訴處分

書記載「依據臺北市政府都發局111年4月11日函及同局111

年6月10日函裁處書，該局裁處林肯大廈管委會之理由係公

共部分安全區域的防火門尚未改善」；相片中的門是掉下來

一半的；案發後我跟被告走過本案安全門，門、火災警報器

還是好好的等語（易257卷第150至151頁），然證人王惠群

先證稱：防火門本來都沒有關，門本來就關不起來等語（易

257卷第150頁），復又稱：在沒有產生這件事情之前，門很

容易就打開了（易257卷第152頁），對於本案安全門於案發

前究竟可否關閉，前後證述不一，且被告踹本案安全門前，

本案安全門呈現關閉狀態，此有本院勘驗筆錄、截圖在卷可

證，案發後火災警報器鐵蓋凹陷之事實，亦有火災警報器之

照片可參（他8954卷第17頁），案發後本案安全門照片亦未

呈現掉下來一半之狀態（他8954卷第17至21頁），證人王惠

群上開證詞與前開事證均有不符。而證人王惠群提及臺北地

檢署111年度偵字第30612號不起訴處分書記載之內容，亦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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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定係指本案安全門。證人王惠平上開證詞，顯難遽信，難

以作為被告有利之認定。被告上開抗辯，均不足採。　

　⒎至被告雖主張：我要求驗指紋等語（易257卷第43頁），然

本案事證已臻明確，上開調查證據之聲請核無必要，爰不予

調查，併此敘明。

  ㈡就犯罪事實二、三部分：

　⒈被告於112年6月22日上午8時19分及同日晚上時17分許，有

用口香糖黏貼在該大樓7樓東側監視器鏡頭上；於112年9月

25日13時35分許，有用口香糖黏貼在甫更換之大樓7樓東側

監視器鏡頭上之事實，業據被告供承在卷（易257卷第40至

48頁），並有監視器影片及截圖（他831卷第55至60頁）、

監視器受損之照片（他831卷第61至67頁）、本院勘驗筆

錄、截圖（易440卷第47至54、59至83頁）等件在卷可證，

上情首堪認定。

  ⒉證人王思綺於本院審理時證稱：112年6月22日被告先用口香

糖再用膠塗抹7樓監視器之鏡頭，把監視器黏住，監視器因

此無法使用，最後整組換掉；112年9月25日被告又用膠，黃

色的東西破壞7樓監視器；廠商有來看監視器，他們說監視

器上有口香糖與膠，維修人員有說用香蕉水擦拭會造成鏡頭

模糊，監視器就無法發揮功能，監視器一定要畫面清晰，所

以要整組換掉等語（易257卷第160至164頁）。復參以本院

勘驗筆錄與截圖，可見被告於112年6月22日上午8時24分至

27分許，搬一張椅子放在監視器下方，椅座上有袋裝物品2

至3包，被告打開其中1包袋裝物品，手上拿著不明物品，並

將手伸進椅子上之袋裝物品袋內，嗣後站上椅子伸手觸碰監

視器（易440卷第50至51、64至70頁），被告於另日自家中

搬出一張椅子，將椅子放在監視器下方，嗣後站上椅子伸高

雙手觸碰、擺弄監視器，並從後背包中取出某物品，再伸手

觸碰監視器，監視器本可拍攝畫面，被告上開行為後，監視

器拍攝影像呈現白色畫面（易440卷第53至54；77至83頁）

之事實。被告並自承：112年6月22日椅子上是雙面膠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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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拿剪刀等語（易440卷第51頁），復參酌112年6月22日案

發後監視器照片（他831卷第61至62頁），可見鏡頭上覆蓋

大片黃色膠狀物體，綜合上開事證，堪認被告於112年6月22

日、同年9月25日不僅以口香糖黏貼監視器鏡頭，更有使用

膠狀物體黏貼監視器鏡頭之行為，上開行為已導致112年6月

22日之7樓東側監視器及同年9月25日甫更換完畢後之7樓東

側監視器（下合稱本案2組監視器）無法錄影而不堪使用。

另證人黃思綺於本院審理時已證稱：監視器最後整組換掉，

廠商有來看監視器，他們說監視器上有口香糖與膠，維修人

員有說用香蕉水擦拭會造成鏡頭模糊，監視器就無法發揮功

能，監視器一定要畫面清晰，所以要整組換掉等語（易257

卷第160至164頁），於另參酌林肯大廈管理委員會支出請款

申請單、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匯出匯款憑證、啟昇科技有限公

司及光訊科技有限公司監視器維修報價單、統一發票（偵

6869卷第19至27頁），顯見被告於112年6月22日、同年9月

25日將口香糖及膠狀物體黏貼於監視器鏡頭後，本案2組監

視器業經廠商更換完畢，足佐證證人黃思綺上開證述，堪認

被告於112年6月22日、9月25日以口香糖及膠狀物體黏貼監

視器鏡頭，已造成本案2組監視器無法清晰映像，縱使以特

殊方式去除口香糖及膠狀物體，亦須花費相當時間或金錢，

且未必能回復原有效能，已對本案2組監視器造成致令不堪

用之損害。至被告雖提出之網路攝像機安裝說明書（易257

卷第87頁），然上開說明書僅有如何安裝監視器之說明，並

未提及鏡頭使用香蕉水擦拭後可否復原，無足為被告有利之

認定，被告抗辯監視器鏡頭用香蕉水擦一擦不會造成損害等

語（易440卷第55頁），不足可採。

　⒊至被告雖抗辯：我在112年6月22日8時24分至27分許放在椅

子上的物品是雙面膠帶，我長期轉監視器鏡頭，有一天我在

轉的時候監視器鏡頭掉下來，我拿雙面膠黏住監視器鏡頭的

底座，把監視器黏回天花板等語（易440卷第51頁），惟被

告於準備程序時已供稱：我怕監視器拍到我，造成我人身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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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所以用口香糖黏住監視器鏡頭；我在112年6月22日晚上

9時許把口香糖黏在監視器鏡頭上等語（易440卷第37、53

頁），顯見被告係長期不滿監視器鏡頭拍攝角度，而於112

年6月22日用口香糖黏住監視器鏡頭，豈有可能在同日看見

監視器鏡頭掉下後先自動幫忙用雙面膠將監視器黏回原處，

被告上開所辯，顯係臨訟卸責之詞，要難可採。

　⒋至被告雖抗辯：證人黃思綺用監視器看我，連接私人手機，

造成我人身安全問題，我向證人黃思綺反應很多次監視器鏡

頭拍攝角度，都沒有用，「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瑞安

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可證明證人黃思綺跟蹤我，

我的腳踏車煞車線被剪斷，輪胎被扎破，證人黃思綺用監視

器看我有沒有在家等語（易440卷第37、55頁）。惟查，證

人黃思綺於警詢時證稱：7樓監視器重點是要拍安全門，每

層樓同一位置都有裝設，非針對特定住戶，且社區監視器並

無網路功能，也不會傳送到特定人手機等語（他831卷第49

至50頁），復參酌本院勘驗筆錄及截圖，被告黏貼口香糖及

膠狀物體之監視器，主要拍攝範圍為安全門及樓梯間（易

440卷第47至54、60至83頁），而被告提出之「臺北市政府

警察局大安分局瑞安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日

期為111年7月29日，報案內容略以：被告向員警供稱於111

年7月28日晚間8時30分許返回住處時發現一名中年男子逗留

且一直觀察被告動向等語（易440卷第88頁），無從證明被

告報案所稱之中年男子與證人黃思綺或本案2組監視器有

關，而被告提出騎腳踏車煞車線被剪斷、輪胎被扎破之照

片，亦無法證明係證人黃思綺所為，亦無足證明證人黃思綺

有以監視器連接私人手機監看被告行動，更與被告本案112

年6月22日、同年9月25日之犯行無關。另參酌112年6月22日

凌晨0時61分許，被告站在腳踏車踏板上，左手高舉移動監

視器鏡頭方向，嗣後監視器畫面呈現白色等情，有本院勘驗

筆錄及截圖可證（易440卷第48、59至61頁），顯見被告縱

使不滿監視器鏡頭角度，仍得以移轉監視器鏡頭方式避免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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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器直接拍攝其住處，被告捨此不為，竟以口香糖、膠狀物

體黏貼監視器鏡頭，對本案2組監視器造成致令不堪用之損

害，難認有何正當性，其上開所辯，委不足採。

　⒌至被告復抗辯：我的腳踏車被丟在游泳池，我調監視器，證

人黃思綺也不給，證人黃思綺可以用監視器移花接木；我的

包裹被壓爛，證人黃思綺用各種方法欺負我們母女，逼我遷

都更同意書等語（易440卷第55至56頁），並提出照片為證

（易440卷第89至95頁）。惟查，被告上開辯詞及所提出之

照片，均與本案被告犯行無關，被告上開辯詞，要無可採。

二、本案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貳、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就犯罪事實一部分，係犯刑法第354條之毁損他人物

品罪，被告就犯罪事實二、三部分，均係犯刑法第354條之

致令他人物品不堪用罪。

二、被告就犯罪事實一部分，接續持美工刀破壞林肯大廈管理委

員會所設置之本案安全門門鎖，以腳踹本案安全門；就犯罪

事實二、三部分，分別接續以口香糖及膠狀物品黏貼在林肯

大廈管理委員會所設置之監視器鏡頭上，均係侵犯同一法

益，於社會觀念上難以分別視之，應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

評價，論以接續犯。

三、被告上開3次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四、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因主觀上不滿林肯大廈管

理委員會設置安全門、監視器之方針，不思於管理委員會、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以社區自治方式表達主張，或透過訴訟程

序合法主張權利，即以美工刀破壞本案安全門門鎖，並以腳

踹本案安全門方式宣洩憤怒，復以黏貼口香糖、膠狀物體之

方式毀損本案2組監視器鏡頭，不尊重他人財產權，實屬不

該；並斟酌被告始終否認犯行，且迄今未與告訴人達成調

解，且未賠償本案安全門及本案2組監視器修繕費用之犯罪

後態度；惟念及被告除本案外，並無其他前案紀錄，此有臺

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考，素行尚可；兼衡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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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陳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從事徵信社工作，經濟狀況勉持

（易257卷第169頁），自陳平時有服用抗憂鬱藥物之身心狀

況（他8954卷第45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併以被告所犯數罪反映出之人

格特性、刑罰及定應執行刑之規範目的、所犯各罪間之關連

性及所侵害之法益與整體非難評價等面向，定應執行刑如主

文所示，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參、沒收：

一、被告使用美工刀1把破壞本案安全門，上開美工刀未據扣

案，應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

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二、被告使用口香糖、膠狀物體黏貼在本案2組監視器鏡頭上，

上開口香糖、膠狀物未據扣案，雖屬被告所有而供犯罪所用

之物，但此類物品為生活上常見之物，價值低廉，隨處可購

得，又無特別之危險性，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爰依刑法第

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朱家蓉提起公訴及追加起訴，檢察官陳立儒到庭執

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1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林虹翔

　　　　　　　　　　　　　　　  法　官　王秀慧

　　　　　　　　　　　　　　　  法　官　鄭雁尹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涂曉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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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

公眾或他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

金。

附表：

 

編號 對應之犯罪事實 罪名及宣告刑

1 犯罪事實一 羅王溱娜犯毀損他人物品罪，處拘役

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

元折算壹日。

2 犯罪事實二 羅王溱娜犯致令他人物品不堪用罪，

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

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3 犯罪事實三 羅王溱娜犯致令他人物品不堪用罪，

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

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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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257號
　　　　　　　　　　　　　　　　　　　　　　　　 第440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羅王溱娜






上列被告因毀棄損壞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41951號）及追加起訴（113年度偵字第686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羅王溱娜犯如附表編號1至3「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編號1至3「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拘役壹佰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美工刀壹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
羅王溱娜為址設臺北市○○區○○○路0段00號「林肯大廈」大樓0樓之住戶，黃思綺為「林肯大廈」區分所有權人暨大樓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羅王溱娜分別為下列犯行：
一、羅王溱娜於民國112年7月11日凌晨3時36分許，基於毀損他人物品之犯意，持美工刀（起訴書誤載為尖刀，應予更正）1把破壞「林肯大廈」大樓16樓之安全門（下稱本案安全門）門鎖，並接續以腳連續踹本案安全門數次，使本案安全門凹陷、鎖舌損壞而無法正常回彈關閉，該安全門後之火災警報器亦因遭本案安全門數度撞擊致鐵蓋凹陷，以此方式損壞本案安全門及火災警報器之鐵蓋，足以生損害於黃思綺及其他「林肯大廈」區分所有權人。
二、羅王溱娜另基於毀損之犯意，接續於112年6月22日上午8時19分及同日晚上9時17分許，以口香糖及其他膠狀物體黏貼在「林肯大廈」大樓7樓東側監視器鏡頭上，致令該監視器鏡頭無法錄影而不堪使用，足生損害於黃思綺及其他「林肯大廈」區分所有權人。
三、羅王溱娜另基於毀損之犯意，112年9月25日下午1時35分許，再以口香糖及其他膠狀物體黏貼在甫更換之「林肯大廈」大樓7樓東側監視器鏡頭上，致令該監視器鏡頭無法錄影而不堪使用，足生損害於黃思綺及其他「林肯大廈」區分所有權人。
　　理　由
壹、得心證之理由：
一、訊據被告羅王溱娜固坦承於112年7月11日凌晨3時36分許，有攜帶美工刀到林肯大廈16樓，以美工刀撥本案安全門鎖舌，並用腳踹本案安全門；於112年6月22日上午8時19分及同日晚上時17分許，有用口香糖黏貼在該大樓7樓東側監視器鏡頭上；於112年9月25日13時35分許，有用口香糖黏貼在甫更換之大樓7樓東側監視器鏡頭上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毀損犯行，辯稱：本案安全門在111年間就壞了，我只有用美工刀輕輕撥鎖舌，沒有破壞；我用口香糖把大樓7樓東側監視器鏡頭黏住，用香蕉水擦一擦，不會造成機器損壞等語，惟查：
　㈠就犯罪事實一部分：
　⒈被告為「林肯大廈」大樓0樓之住戶，其於112年7月11日凌晨3時36分許，有攜帶美工刀到林肯大廈16樓，並用腳踹本案安全門數次之事實，業據被告供承在卷（易257卷第40至65頁），並有監視器影片及截圖（他8954卷第15至16頁）、案發後本案安全門受損之照片、影片及畫面截圖（他8954卷第17至19、21頁）、本院勘驗筆錄、截圖（易257卷第43、49至62、67至85頁）等件在卷可證，上情首堪認定。
　⒉證人即告訴人黃思綺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安全門是防火門，從室内可以往外推，沒有鎖，樓梯是外面，樓梯往裡面走是無法開啟的，這才是防火門的設計，16樓上有臺北市政府的貼紙寫要常關，16樓住戶從裡面往外推，可以不用開鎖，但如果不是16樓住戶，就無法從外面走到安全門裡面；被告在犯罪事實一案發時間從頂樓20樓下來，用尖刀把16樓的安全門撬開強行進入16樓的安全門，再搭電梯回到他居住的0樓，被告有踢到本案安全門後面消防器材警報器，警報器有響且有連接到櫃檯，櫃檯那邊燈號就會閃；案發時1樓的特勤有聽到聲音，查看監視器畫面，發現被告在踢安全門，而且是很用力在踢；被告在16樓梯本案安全門，在1樓都有聽到聲音，物業公司於凌晨管委會群組裡說被告在破壞本案安全門；被告踹門之前，本案安全門是平整的，被告踹完之後，本案安全門有凹陷，無法正常關閉，已經失去安全門防火的功能，廠商看了之後說門和鎖舌要一起換掉，火災警報器鐵蓋沒有修復，就凹著在那邊等語（易257卷第153至160頁），已就本案安全門平時只能由室内可以往外推，沒有上鎖，從樓梯間無法直接推開本案安全門，及本案安全門在案發前為平整且可關閉，被告踹完門之後，本案安全門已經凹陷，鎖舌損壞，無法關閉，本案安全門與鎖舌需一起更換，及本案犯罪事實一發現過程等情證述明確。
　⒊另觀諸本院勘驗筆錄及截圖，從樓梯間之監視器畫面，可見牆面本有一火災警報器，被告以左手將本案安全門推到底，上開火災警報器遭安全門遮蓋後，被告以右腳大力踹向安全門門板6次，安全門因此不斷向後方撞擊後些微回彈；另從走廊拍向樓梯間安全門之監視器畫面，可見本案安全門於案發前為關閉狀態，被告右手持一頂端為尖狀之長條物，並以左手開啟安全門，接著以左手將安全門推到底，再以右腳大力踹向安全門門板6次，本案安全門因此不斷向後方撞擊後些微回彈（易257卷第50至53、67至78頁），顯見本案安全門於本案案發前原本為平整、閉合狀態，火災警報器位於本案安全門之後，被告大力踹本案安全門過程中，本案安全門不斷撞擊後方後回彈之事實。再勾稽證人黃思綺上開證稱：被告有踢到本案安全門後面消防器材警報器，警報器有響且有連接到櫃檯，櫃檯那邊燈號就會閃，案發時1樓的特勤有聽到聲音，查看監視器畫面，發現被告在踢安全門，而且是很用力在踢；被告在16樓梯本案安全門，在1樓都有聽到聲音，物業公司於凌晨管委會群組裡說被告在破壞本案安全門等語（易257卷第157頁），足見被告腳踢本案安全門之力道兇猛，本案安全門向後撞擊時已碰撞到後方之火災警報器之事實。另被告自承於案發時有持美工刀撥動本案安全門鎖舌等語（易257卷第42至44頁），且案發後本案安全門門鎖上有遭銳器戳刺之痕跡，此有本案安全門照片在卷可參（他8954卷第18頁），再比對被告庭呈之美工刀，材質為銀色金屬，刀片頂端為尖狀，有本院勘驗筆錄及美工刀照片在卷可證（易257卷第44、83至85頁），與本案安全門門鎖上有遭銳器戳刺之痕跡照片（他8954卷第18頁）相符，亦堪認被告有以上開美工刀戳刺本案安全門門鎖、撥動本案安全門鎖舌而破壞本案本案安全門門鎖之行為，被告辯稱：我只有用美工刀輕輕撥鎖舌，沒有破壞等語（易257卷第42頁），難認可採。
　⒋復參酌本院勘驗筆錄及截圖，從樓梯間及走廊拍向樓梯間安全門之監視器畫面，均可見被告以腳踹本案安全門離去後，本案安全門保持半開狀態，無法完全關閉（易257卷第50至52、67至78頁），另參以案發後本案安全門遭毀損之影片，可見拍攝者以左手些微推開本案安全門後讓安全門回到原位，本案安全門鎖舌已無法正常回彈，無法完全關閉（易257卷第54、82頁），及案發後本案安全門、火災警報器受損照片，亦可見火災警報器鐵蓋凹陷（他8954卷第17至21頁），堪認被告上開持美工刀破壞本案安全門門鎖，接續以腳踹本案安全門，已導致本案安全門凹陷、鎖舌損壞而無法回彈關閉，後方火災警報器鐵蓋凹陷之毀損結果。綜合證人黃思綺證述及上開非供述證據，堪認案發前本案安全門平整、鎖舌完好，可完全關閉，本案安全門後之火災警報器亦完好，被告於案發時有持美工刀破壞本案安全門門鎖，接續以腳踹本案安全門，致本案安全門凹陷、鎖舌損壞而無法回彈關閉，後方火災警報器鐵蓋凹陷，而損壞本案安全門及火災警報器之行為。
　⒌被告雖主張：112年7月11日3時36分許，我家忽然開始漏水，我上去20樓修漏水，回到16樓安全門被人家反鎖等語（易257卷第40頁），然縱使被告欲自20樓返回其0樓住處，亦可以其他正當合理之方式，無須持美工刀破壞本案安全門門鎖，又接續以腳踹本案安全門損壞本案安全門及後方火災警報器。被告並自承：我生氣所以踹本案安全門等語（易257卷第40、51頁），更顯見被告係因生氣而踹本案安全門，其無正當理由以上開方式損壞本案安全門及後方火災警報器，而有毀損之犯意甚明。　
　⒍至被告雖抗辯：本案安全門在111年間就壞了，案發後本案安全門受損照片、影片及截圖都是告訴人王思綺事後加工，不是我弄的，如果我有造成損壞，證人黃思綺應該當下就會報警等語（易257卷第42、166、168頁）。惟查：
　⑴案發前本案安全門平整、鎖舌完好，可完全關閉，本案安全門後之火災警報器亦完好，被告行為已損壞本案安全門及火災警報器之事實，業經認定如前。另被告於本院準備供稱：我拿美工刀輕輕一撥，本案安全門鎖舌就打開了等語（易257卷第42頁），顯見本案安全門於案發前本為關閉狀態，若無特殊工具，難以開啟，被告始需以美工刀撥動本案安全門鎖舌，足徵本案安全門於案發前為平整、鎖舌功能完整，可正常關閉之事實。而被告以腳踹本案安全門時，力道猛烈，本案安全門不斷向後撞擊後方之火災警報器，被告離去時，但安全門已無法自動回彈關閉等事實，亦認定如前，復比對被告踹本案安全門之範圍及火災警報器相對位置，與案發後本案安全門、火災警報器受損照片（他8954卷第17至21頁）尚屬相符，難認上開案發後本案安全門、火災警報器受損照片係證人黃思綺事後加工取得。又證人黃思綺何時報警，亦與被告有無為本案毀損犯行無關。
　⑵被告雖提出「111年3月17日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申報『防火避難設施類』複查情形紀錄表」（下稱防火設施複查紀錄表），上開紀錄表記載：部分梯門安全門未能閉合及門號器損壞、僅依建管處要求複查安全梯之防火門部分等語（易257卷第105至107頁），然林肯大廈管理委員會113年7月30日函說已說明：上開紀錄表所載之安全門位於「林肯大廈」地下2樓等語（易257卷第117頁），並有所附之「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111年度臺北市8樓以上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委託專業服務案（案號：11115）建築物之共用部分初檢紀錄表暨不合格改善計畫書」（易257卷第119至125頁）可參，足認被告提出之防火設施複查紀錄表記載之不合格安全門位於「林肯大廈」地下2樓，與本案被告破壞位於16樓之本案安全門無關，難以作為被告有利之認定。
　⑶證人即「林肯大廈」20樓住戶王惠群於本院審理時雖證稱：防火門本來都沒有關，門本來就關不起來；臺灣臺北地方地檢署（下稱臺北地檢署）111年度偵字第30612號不起訴處分書記載「依據臺北市政府都發局111年4月11日函及同局111年6月10日函裁處書，該局裁處林肯大廈管委會之理由係公共部分安全區域的防火門尚未改善」；相片中的門是掉下來一半的；案發後我跟被告走過本案安全門，門、火災警報器還是好好的等語（易257卷第150至151頁），然證人王惠群先證稱：防火門本來都沒有關，門本來就關不起來等語（易257卷第150頁），復又稱：在沒有產生這件事情之前，門很容易就打開了（易257卷第152頁），對於本案安全門於案發前究竟可否關閉，前後證述不一，且被告踹本案安全門前，本案安全門呈現關閉狀態，此有本院勘驗筆錄、截圖在卷可證，案發後火災警報器鐵蓋凹陷之事實，亦有火災警報器之照片可參（他8954卷第17頁），案發後本案安全門照片亦未呈現掉下來一半之狀態（他8954卷第17至21頁），證人王惠群上開證詞與前開事證均有不符。而證人王惠群提及臺北地檢署111年度偵字第30612號不起訴處分書記載之內容，亦難認定係指本案安全門。證人王惠平上開證詞，顯難遽信，難以作為被告有利之認定。被告上開抗辯，均不足採。　
　⒎至被告雖主張：我要求驗指紋等語（易257卷第43頁），然本案事證已臻明確，上開調查證據之聲請核無必要，爰不予調查，併此敘明。
  ㈡就犯罪事實二、三部分：
　⒈被告於112年6月22日上午8時19分及同日晚上時17分許，有用口香糖黏貼在該大樓7樓東側監視器鏡頭上；於112年9月25日13時35分許，有用口香糖黏貼在甫更換之大樓7樓東側監視器鏡頭上之事實，業據被告供承在卷（易257卷第40至48頁），並有監視器影片及截圖（他831卷第55至60頁）、監視器受損之照片（他831卷第61至67頁）、本院勘驗筆錄、截圖（易440卷第47至54、59至83頁）等件在卷可證，上情首堪認定。
  ⒉證人王思綺於本院審理時證稱：112年6月22日被告先用口香糖再用膠塗抹7樓監視器之鏡頭，把監視器黏住，監視器因此無法使用，最後整組換掉；112年9月25日被告又用膠，黃色的東西破壞7樓監視器；廠商有來看監視器，他們說監視器上有口香糖與膠，維修人員有說用香蕉水擦拭會造成鏡頭模糊，監視器就無法發揮功能，監視器一定要畫面清晰，所以要整組換掉等語（易257卷第160至164頁）。復參以本院勘驗筆錄與截圖，可見被告於112年6月22日上午8時24分至27分許，搬一張椅子放在監視器下方，椅座上有袋裝物品2至3包，被告打開其中1包袋裝物品，手上拿著不明物品，並將手伸進椅子上之袋裝物品袋內，嗣後站上椅子伸手觸碰監視器（易440卷第50至51、64至70頁），被告於另日自家中搬出一張椅子，將椅子放在監視器下方，嗣後站上椅子伸高雙手觸碰、擺弄監視器，並從後背包中取出某物品，再伸手觸碰監視器，監視器本可拍攝畫面，被告上開行為後，監視器拍攝影像呈現白色畫面（易440卷第53至54；77至83頁）之事實。被告並自承：112年6月22日椅子上是雙面膠帶，我手拿剪刀等語（易440卷第51頁），復參酌112年6月22日案發後監視器照片（他831卷第61至62頁），可見鏡頭上覆蓋大片黃色膠狀物體，綜合上開事證，堪認被告於112年6月22日、同年9月25日不僅以口香糖黏貼監視器鏡頭，更有使用膠狀物體黏貼監視器鏡頭之行為，上開行為已導致112年6月22日之7樓東側監視器及同年9月25日甫更換完畢後之7樓東側監視器（下合稱本案2組監視器）無法錄影而不堪使用。另證人黃思綺於本院審理時已證稱：監視器最後整組換掉，廠商有來看監視器，他們說監視器上有口香糖與膠，維修人員有說用香蕉水擦拭會造成鏡頭模糊，監視器就無法發揮功能，監視器一定要畫面清晰，所以要整組換掉等語（易257卷第160至164頁），於另參酌林肯大廈管理委員會支出請款申請單、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匯出匯款憑證、啟昇科技有限公司及光訊科技有限公司監視器維修報價單、統一發票（偵6869卷第19至27頁），顯見被告於112年6月22日、同年9月25日將口香糖及膠狀物體黏貼於監視器鏡頭後，本案2組監視器業經廠商更換完畢，足佐證證人黃思綺上開證述，堪認被告於112年6月22日、9月25日以口香糖及膠狀物體黏貼監視器鏡頭，已造成本案2組監視器無法清晰映像，縱使以特殊方式去除口香糖及膠狀物體，亦須花費相當時間或金錢，且未必能回復原有效能，已對本案2組監視器造成致令不堪用之損害。至被告雖提出之網路攝像機安裝說明書（易257卷第87頁），然上開說明書僅有如何安裝監視器之說明，並未提及鏡頭使用香蕉水擦拭後可否復原，無足為被告有利之認定，被告抗辯監視器鏡頭用香蕉水擦一擦不會造成損害等語（易440卷第55頁），不足可採。
　⒊至被告雖抗辯：我在112年6月22日8時24分至27分許放在椅子上的物品是雙面膠帶，我長期轉監視器鏡頭，有一天我在轉的時候監視器鏡頭掉下來，我拿雙面膠黏住監視器鏡頭的底座，把監視器黏回天花板等語（易440卷第51頁），惟被告於準備程序時已供稱：我怕監視器拍到我，造成我人身安全，所以用口香糖黏住監視器鏡頭；我在112年6月22日晚上9時許把口香糖黏在監視器鏡頭上等語（易440卷第37、53頁），顯見被告係長期不滿監視器鏡頭拍攝角度，而於112年6月22日用口香糖黏住監視器鏡頭，豈有可能在同日看見監視器鏡頭掉下後先自動幫忙用雙面膠將監視器黏回原處，被告上開所辯，顯係臨訟卸責之詞，要難可採。
　⒋至被告雖抗辯：證人黃思綺用監視器看我，連接私人手機，造成我人身安全問題，我向證人黃思綺反應很多次監視器鏡頭拍攝角度，都沒有用，「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瑞安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可證明證人黃思綺跟蹤我，我的腳踏車煞車線被剪斷，輪胎被扎破，證人黃思綺用監視器看我有沒有在家等語（易440卷第37、55頁）。惟查，證人黃思綺於警詢時證稱：7樓監視器重點是要拍安全門，每層樓同一位置都有裝設，非針對特定住戶，且社區監視器並無網路功能，也不會傳送到特定人手機等語（他831卷第49至50頁），復參酌本院勘驗筆錄及截圖，被告黏貼口香糖及膠狀物體之監視器，主要拍攝範圍為安全門及樓梯間（易440卷第47至54、60至83頁），而被告提出之「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瑞安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日期為111年7月29日，報案內容略以：被告向員警供稱於111年7月28日晚間8時30分許返回住處時發現一名中年男子逗留且一直觀察被告動向等語（易440卷第88頁），無從證明被告報案所稱之中年男子與證人黃思綺或本案2組監視器有關，而被告提出騎腳踏車煞車線被剪斷、輪胎被扎破之照片，亦無法證明係證人黃思綺所為，亦無足證明證人黃思綺有以監視器連接私人手機監看被告行動，更與被告本案112年6月22日、同年9月25日之犯行無關。另參酌112年6月22日凌晨0時61分許，被告站在腳踏車踏板上，左手高舉移動監視器鏡頭方向，嗣後監視器畫面呈現白色等情，有本院勘驗筆錄及截圖可證（易440卷第48、59至61頁），顯見被告縱使不滿監視器鏡頭角度，仍得以移轉監視器鏡頭方式避免監視器直接拍攝其住處，被告捨此不為，竟以口香糖、膠狀物體黏貼監視器鏡頭，對本案2組監視器造成致令不堪用之損害，難認有何正當性，其上開所辯，委不足採。
　⒌至被告復抗辯：我的腳踏車被丟在游泳池，我調監視器，證人黃思綺也不給，證人黃思綺可以用監視器移花接木；我的包裹被壓爛，證人黃思綺用各種方法欺負我們母女，逼我遷都更同意書等語（易440卷第55至56頁），並提出照片為證（易440卷第89至95頁）。惟查，被告上開辯詞及所提出之照片，均與本案被告犯行無關，被告上開辯詞，要無可採。
二、本案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貳、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就犯罪事實一部分，係犯刑法第354條之毁損他人物品罪，被告就犯罪事實二、三部分，均係犯刑法第354條之致令他人物品不堪用罪。
二、被告就犯罪事實一部分，接續持美工刀破壞林肯大廈管理委員會所設置之本案安全門門鎖，以腳踹本案安全門；就犯罪事實二、三部分，分別接續以口香糖及膠狀物品黏貼在林肯大廈管理委員會所設置之監視器鏡頭上，均係侵犯同一法益，於社會觀念上難以分別視之，應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論以接續犯。
三、被告上開3次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四、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因主觀上不滿林肯大廈管理委員會設置安全門、監視器之方針，不思於管理委員會、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以社區自治方式表達主張，或透過訴訟程序合法主張權利，即以美工刀破壞本案安全門門鎖，並以腳踹本案安全門方式宣洩憤怒，復以黏貼口香糖、膠狀物體之方式毀損本案2組監視器鏡頭，不尊重他人財產權，實屬不該；並斟酌被告始終否認犯行，且迄今未與告訴人達成調解，且未賠償本案安全門及本案2組監視器修繕費用之犯罪後態度；惟念及被告除本案外，並無其他前案紀錄，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考，素行尚可；兼衡被告自陳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從事徵信社工作，經濟狀況勉持（易257卷第169頁），自陳平時有服用抗憂鬱藥物之身心狀況（他8954卷第45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併以被告所犯數罪反映出之人格特性、刑罰及定應執行刑之規範目的、所犯各罪間之關連性及所侵害之法益與整體非難評價等面向，定應執行刑如主文所示，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參、沒收：
一、被告使用美工刀1把破壞本案安全門，上開美工刀未據扣案，應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二、被告使用口香糖、膠狀物體黏貼在本案2組監視器鏡頭上，上開口香糖、膠狀物未據扣案，雖屬被告所有而供犯罪所用之物，但此類物品為生活上常見之物，價值低廉，隨處可購得，又無特別之危險性，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朱家蓉提起公訴及追加起訴，檢察官陳立儒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1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林虹翔
　　　　　　　　　　　　　　　  法　官　王秀慧
　　　　　　　　　　　　　　　  法　官　鄭雁尹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涂曉蓉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附表：
		編號

		對應之犯罪事實

		罪名及宣告刑



		1

		犯罪事實一

		羅王溱娜犯毀損他人物品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2

		犯罪事實二

		羅王溱娜犯致令他人物品不堪用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3

		犯罪事實三

		羅王溱娜犯致令他人物品不堪用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257號
　　　　　　　　　　　　　　　　　　　　　　　　 第440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羅王溱娜



上列被告因毀棄損壞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4
1951號）及追加起訴（113年度偵字第6869號），本院判決如下
：
　　主　文
羅王溱娜犯如附表編號1至3「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罪，各處
如附表編號1至3「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拘役壹佰
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美工刀壹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
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
羅王溱娜為址設臺北市○○區○○○路0段00號「林肯大廈」大樓0樓
之住戶，黃思綺為「林肯大廈」區分所有權人暨大樓管理委員會
主任委員，羅王溱娜分別為下列犯行：
一、羅王溱娜於民國112年7月11日凌晨3時36分許，基於毀損他
    人物品之犯意，持美工刀（起訴書誤載為尖刀，應予更正）
    1把破壞「林肯大廈」大樓16樓之安全門（下稱本案安全門
    ）門鎖，並接續以腳連續踹本案安全門數次，使本案安全門
    凹陷、鎖舌損壞而無法正常回彈關閉，該安全門後之火災警
    報器亦因遭本案安全門數度撞擊致鐵蓋凹陷，以此方式損壞
    本案安全門及火災警報器之鐵蓋，足以生損害於黃思綺及其
    他「林肯大廈」區分所有權人。
二、羅王溱娜另基於毀損之犯意，接續於112年6月22日上午8時1
    9分及同日晚上9時17分許，以口香糖及其他膠狀物體黏貼在
    「林肯大廈」大樓7樓東側監視器鏡頭上，致令該監視器鏡
    頭無法錄影而不堪使用，足生損害於黃思綺及其他「林肯大
    廈」區分所有權人。
三、羅王溱娜另基於毀損之犯意，112年9月25日下午1時35分許
    ，再以口香糖及其他膠狀物體黏貼在甫更換之「林肯大廈」
    大樓7樓東側監視器鏡頭上，致令該監視器鏡頭無法錄影而
    不堪使用，足生損害於黃思綺及其他「林肯大廈」區分所有
    權人。
　　理　由
壹、得心證之理由：
一、訊據被告羅王溱娜固坦承於112年7月11日凌晨3時36分許，
    有攜帶美工刀到林肯大廈16樓，以美工刀撥本案安全門鎖舌
    ，並用腳踹本案安全門；於112年6月22日上午8時19分及同
    日晚上時17分許，有用口香糖黏貼在該大樓7樓東側監視器
    鏡頭上；於112年9月25日13時35分許，有用口香糖黏貼在甫
    更換之大樓7樓東側監視器鏡頭上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
    毀損犯行，辯稱：本案安全門在111年間就壞了，我只有用
    美工刀輕輕撥鎖舌，沒有破壞；我用口香糖把大樓7樓東側
    監視器鏡頭黏住，用香蕉水擦一擦，不會造成機器損壞等語
    ，惟查：
　㈠就犯罪事實一部分：
　⒈被告為「林肯大廈」大樓0樓之住戶，其於112年7月11日凌晨
    3時36分許，有攜帶美工刀到林肯大廈16樓，並用腳踹本案
    安全門數次之事實，業據被告供承在卷（易257卷第40至65
    頁），並有監視器影片及截圖（他8954卷第15至16頁）、案
    發後本案安全門受損之照片、影片及畫面截圖（他8954卷第
    17至19、21頁）、本院勘驗筆錄、截圖（易257卷第43、49
    至62、67至85頁）等件在卷可證，上情首堪認定。
　⒉證人即告訴人黃思綺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安全門是防火門，
    從室内可以往外推，沒有鎖，樓梯是外面，樓梯往裡面走是
    無法開啟的，這才是防火門的設計，16樓上有臺北市政府的
    貼紙寫要常關，16樓住戶從裡面往外推，可以不用開鎖，但
    如果不是16樓住戶，就無法從外面走到安全門裡面；被告在
    犯罪事實一案發時間從頂樓20樓下來，用尖刀把16樓的安全
    門撬開強行進入16樓的安全門，再搭電梯回到他居住的0樓
    ，被告有踢到本案安全門後面消防器材警報器，警報器有響
    且有連接到櫃檯，櫃檯那邊燈號就會閃；案發時1樓的特勤
    有聽到聲音，查看監視器畫面，發現被告在踢安全門，而且
    是很用力在踢；被告在16樓梯本案安全門，在1樓都有聽到
    聲音，物業公司於凌晨管委會群組裡說被告在破壞本案安全
    門；被告踹門之前，本案安全門是平整的，被告踹完之後，
    本案安全門有凹陷，無法正常關閉，已經失去安全門防火的
    功能，廠商看了之後說門和鎖舌要一起換掉，火災警報器鐵
    蓋沒有修復，就凹著在那邊等語（易257卷第153至160頁）
    ，已就本案安全門平時只能由室内可以往外推，沒有上鎖，
    從樓梯間無法直接推開本案安全門，及本案安全門在案發前
    為平整且可關閉，被告踹完門之後，本案安全門已經凹陷，
    鎖舌損壞，無法關閉，本案安全門與鎖舌需一起更換，及本
    案犯罪事實一發現過程等情證述明確。
　⒊另觀諸本院勘驗筆錄及截圖，從樓梯間之監視器畫面，可見
    牆面本有一火災警報器，被告以左手將本案安全門推到底，
    上開火災警報器遭安全門遮蓋後，被告以右腳大力踹向安全
    門門板6次，安全門因此不斷向後方撞擊後些微回彈；另從
    走廊拍向樓梯間安全門之監視器畫面，可見本案安全門於案
    發前為關閉狀態，被告右手持一頂端為尖狀之長條物，並以
    左手開啟安全門，接著以左手將安全門推到底，再以右腳大
    力踹向安全門門板6次，本案安全門因此不斷向後方撞擊後
    些微回彈（易257卷第50至53、67至78頁），顯見本案安全
    門於本案案發前原本為平整、閉合狀態，火災警報器位於本
    案安全門之後，被告大力踹本案安全門過程中，本案安全門
    不斷撞擊後方後回彈之事實。再勾稽證人黃思綺上開證稱：
    被告有踢到本案安全門後面消防器材警報器，警報器有響且
    有連接到櫃檯，櫃檯那邊燈號就會閃，案發時1樓的特勤有
    聽到聲音，查看監視器畫面，發現被告在踢安全門，而且是
    很用力在踢；被告在16樓梯本案安全門，在1樓都有聽到聲
    音，物業公司於凌晨管委會群組裡說被告在破壞本案安全門
    等語（易257卷第157頁），足見被告腳踢本案安全門之力道
    兇猛，本案安全門向後撞擊時已碰撞到後方之火災警報器之
    事實。另被告自承於案發時有持美工刀撥動本案安全門鎖舌
    等語（易257卷第42至44頁），且案發後本案安全門門鎖上
    有遭銳器戳刺之痕跡，此有本案安全門照片在卷可參（他89
    54卷第18頁），再比對被告庭呈之美工刀，材質為銀色金屬
    ，刀片頂端為尖狀，有本院勘驗筆錄及美工刀照片在卷可證
    （易257卷第44、83至85頁），與本案安全門門鎖上有遭銳
    器戳刺之痕跡照片（他8954卷第18頁）相符，亦堪認被告有
    以上開美工刀戳刺本案安全門門鎖、撥動本案安全門鎖舌而
    破壞本案本案安全門門鎖之行為，被告辯稱：我只有用美工
    刀輕輕撥鎖舌，沒有破壞等語（易257卷第42頁），難認可
    採。
　⒋復參酌本院勘驗筆錄及截圖，從樓梯間及走廊拍向樓梯間安
    全門之監視器畫面，均可見被告以腳踹本案安全門離去後，
    本案安全門保持半開狀態，無法完全關閉（易257卷第50至5
    2、67至78頁），另參以案發後本案安全門遭毀損之影片，
    可見拍攝者以左手些微推開本案安全門後讓安全門回到原位
    ，本案安全門鎖舌已無法正常回彈，無法完全關閉（易257
    卷第54、82頁），及案發後本案安全門、火災警報器受損照
    片，亦可見火災警報器鐵蓋凹陷（他8954卷第17至21頁），
    堪認被告上開持美工刀破壞本案安全門門鎖，接續以腳踹本
    案安全門，已導致本案安全門凹陷、鎖舌損壞而無法回彈關
    閉，後方火災警報器鐵蓋凹陷之毀損結果。綜合證人黃思綺
    證述及上開非供述證據，堪認案發前本案安全門平整、鎖舌
    完好，可完全關閉，本案安全門後之火災警報器亦完好，被
    告於案發時有持美工刀破壞本案安全門門鎖，接續以腳踹本
    案安全門，致本案安全門凹陷、鎖舌損壞而無法回彈關閉，
    後方火災警報器鐵蓋凹陷，而損壞本案安全門及火災警報器
    之行為。
　⒌被告雖主張：112年7月11日3時36分許，我家忽然開始漏水，
    我上去20樓修漏水，回到16樓安全門被人家反鎖等語（易25
    7卷第40頁），然縱使被告欲自20樓返回其0樓住處，亦可以
    其他正當合理之方式，無須持美工刀破壞本案安全門門鎖，
    又接續以腳踹本案安全門損壞本案安全門及後方火災警報器
    。被告並自承：我生氣所以踹本案安全門等語（易257卷第4
    0、51頁），更顯見被告係因生氣而踹本案安全門，其無正
    當理由以上開方式損壞本案安全門及後方火災警報器，而有
    毀損之犯意甚明。　
　⒍至被告雖抗辯：本案安全門在111年間就壞了，案發後本案安
    全門受損照片、影片及截圖都是告訴人王思綺事後加工，不
    是我弄的，如果我有造成損壞，證人黃思綺應該當下就會報
    警等語（易257卷第42、166、168頁）。惟查：
　⑴案發前本案安全門平整、鎖舌完好，可完全關閉，本案安全
    門後之火災警報器亦完好，被告行為已損壞本案安全門及火
    災警報器之事實，業經認定如前。另被告於本院準備供稱：
    我拿美工刀輕輕一撥，本案安全門鎖舌就打開了等語（易25
    7卷第42頁），顯見本案安全門於案發前本為關閉狀態，若
    無特殊工具，難以開啟，被告始需以美工刀撥動本案安全門
    鎖舌，足徵本案安全門於案發前為平整、鎖舌功能完整，可
    正常關閉之事實。而被告以腳踹本案安全門時，力道猛烈，
    本案安全門不斷向後撞擊後方之火災警報器，被告離去時，
    但安全門已無法自動回彈關閉等事實，亦認定如前，復比對
    被告踹本案安全門之範圍及火災警報器相對位置，與案發後
    本案安全門、火災警報器受損照片（他8954卷第17至21頁）
    尚屬相符，難認上開案發後本案安全門、火災警報器受損照
    片係證人黃思綺事後加工取得。又證人黃思綺何時報警，亦
    與被告有無為本案毀損犯行無關。
　⑵被告雖提出「111年3月17日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申報『防
    火避難設施類』複查情形紀錄表」（下稱防火設施複查紀錄
    表），上開紀錄表記載：部分梯門安全門未能閉合及門號器
    損壞、僅依建管處要求複查安全梯之防火門部分等語（易25
    7卷第105至107頁），然林肯大廈管理委員會113年7月30日
    函說已說明：上開紀錄表所載之安全門位於「林肯大廈」地
    下2樓等語（易257卷第117頁），並有所附之「臺北市建築
    管理工程處111年度臺北市8樓以上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
    及申報委託專業服務案（案號：11115）建築物之共用部分
    初檢紀錄表暨不合格改善計畫書」（易257卷第119至125頁
    ）可參，足認被告提出之防火設施複查紀錄表記載之不合格
    安全門位於「林肯大廈」地下2樓，與本案被告破壞位於16
    樓之本案安全門無關，難以作為被告有利之認定。
　⑶證人即「林肯大廈」20樓住戶王惠群於本院審理時雖證稱：
    防火門本來都沒有關，門本來就關不起來；臺灣臺北地方地
    檢署（下稱臺北地檢署）111年度偵字第30612號不起訴處分
    書記載「依據臺北市政府都發局111年4月11日函及同局111
    年6月10日函裁處書，該局裁處林肯大廈管委會之理由係公
    共部分安全區域的防火門尚未改善」；相片中的門是掉下來
    一半的；案發後我跟被告走過本案安全門，門、火災警報器
    還是好好的等語（易257卷第150至151頁），然證人王惠群
    先證稱：防火門本來都沒有關，門本來就關不起來等語（易
    257卷第150頁），復又稱：在沒有產生這件事情之前，門很
    容易就打開了（易257卷第152頁），對於本案安全門於案發
    前究竟可否關閉，前後證述不一，且被告踹本案安全門前，
    本案安全門呈現關閉狀態，此有本院勘驗筆錄、截圖在卷可
    證，案發後火災警報器鐵蓋凹陷之事實，亦有火災警報器之
    照片可參（他8954卷第17頁），案發後本案安全門照片亦未
    呈現掉下來一半之狀態（他8954卷第17至21頁），證人王惠
    群上開證詞與前開事證均有不符。而證人王惠群提及臺北地
    檢署111年度偵字第30612號不起訴處分書記載之內容，亦難
    認定係指本案安全門。證人王惠平上開證詞，顯難遽信，難
    以作為被告有利之認定。被告上開抗辯，均不足採。　
　⒎至被告雖主張：我要求驗指紋等語（易257卷第43頁），然本
    案事證已臻明確，上開調查證據之聲請核無必要，爰不予調
    查，併此敘明。
  ㈡就犯罪事實二、三部分：
　⒈被告於112年6月22日上午8時19分及同日晚上時17分許，有用
    口香糖黏貼在該大樓7樓東側監視器鏡頭上；於112年9月25
    日13時35分許，有用口香糖黏貼在甫更換之大樓7樓東側監
    視器鏡頭上之事實，業據被告供承在卷（易257卷第40至48
    頁），並有監視器影片及截圖（他831卷第55至60頁）、監
    視器受損之照片（他831卷第61至67頁）、本院勘驗筆錄、
    截圖（易440卷第47至54、59至83頁）等件在卷可證，上情
    首堪認定。
  ⒉證人王思綺於本院審理時證稱：112年6月22日被告先用口香
    糖再用膠塗抹7樓監視器之鏡頭，把監視器黏住，監視器因
    此無法使用，最後整組換掉；112年9月25日被告又用膠，黃
    色的東西破壞7樓監視器；廠商有來看監視器，他們說監視
    器上有口香糖與膠，維修人員有說用香蕉水擦拭會造成鏡頭
    模糊，監視器就無法發揮功能，監視器一定要畫面清晰，所
    以要整組換掉等語（易257卷第160至164頁）。復參以本院
    勘驗筆錄與截圖，可見被告於112年6月22日上午8時24分至2
    7分許，搬一張椅子放在監視器下方，椅座上有袋裝物品2至
    3包，被告打開其中1包袋裝物品，手上拿著不明物品，並將
    手伸進椅子上之袋裝物品袋內，嗣後站上椅子伸手觸碰監視
    器（易440卷第50至51、64至70頁），被告於另日自家中搬
    出一張椅子，將椅子放在監視器下方，嗣後站上椅子伸高雙
    手觸碰、擺弄監視器，並從後背包中取出某物品，再伸手觸
    碰監視器，監視器本可拍攝畫面，被告上開行為後，監視器
    拍攝影像呈現白色畫面（易440卷第53至54；77至83頁）之
    事實。被告並自承：112年6月22日椅子上是雙面膠帶，我手
    拿剪刀等語（易440卷第51頁），復參酌112年6月22日案發
    後監視器照片（他831卷第61至62頁），可見鏡頭上覆蓋大
    片黃色膠狀物體，綜合上開事證，堪認被告於112年6月22日
    、同年9月25日不僅以口香糖黏貼監視器鏡頭，更有使用膠
    狀物體黏貼監視器鏡頭之行為，上開行為已導致112年6月22
    日之7樓東側監視器及同年9月25日甫更換完畢後之7樓東側
    監視器（下合稱本案2組監視器）無法錄影而不堪使用。另
    證人黃思綺於本院審理時已證稱：監視器最後整組換掉，廠
    商有來看監視器，他們說監視器上有口香糖與膠，維修人員
    有說用香蕉水擦拭會造成鏡頭模糊，監視器就無法發揮功能
    ，監視器一定要畫面清晰，所以要整組換掉等語（易257卷
    第160至164頁），於另參酌林肯大廈管理委員會支出請款申
    請單、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匯出匯款憑證、啟昇科技有限公司
    及光訊科技有限公司監視器維修報價單、統一發票（偵6869
    卷第19至27頁），顯見被告於112年6月22日、同年9月25日
    將口香糖及膠狀物體黏貼於監視器鏡頭後，本案2組監視器
    業經廠商更換完畢，足佐證證人黃思綺上開證述，堪認被告
    於112年6月22日、9月25日以口香糖及膠狀物體黏貼監視器
    鏡頭，已造成本案2組監視器無法清晰映像，縱使以特殊方
    式去除口香糖及膠狀物體，亦須花費相當時間或金錢，且未
    必能回復原有效能，已對本案2組監視器造成致令不堪用之
    損害。至被告雖提出之網路攝像機安裝說明書（易257卷第8
    7頁），然上開說明書僅有如何安裝監視器之說明，並未提
    及鏡頭使用香蕉水擦拭後可否復原，無足為被告有利之認定
    ，被告抗辯監視器鏡頭用香蕉水擦一擦不會造成損害等語（
    易440卷第55頁），不足可採。
　⒊至被告雖抗辯：我在112年6月22日8時24分至27分許放在椅子
    上的物品是雙面膠帶，我長期轉監視器鏡頭，有一天我在轉
    的時候監視器鏡頭掉下來，我拿雙面膠黏住監視器鏡頭的底
    座，把監視器黏回天花板等語（易440卷第51頁），惟被告
    於準備程序時已供稱：我怕監視器拍到我，造成我人身安全
    ，所以用口香糖黏住監視器鏡頭；我在112年6月22日晚上9
    時許把口香糖黏在監視器鏡頭上等語（易440卷第37、53頁
    ），顯見被告係長期不滿監視器鏡頭拍攝角度，而於112年6
    月22日用口香糖黏住監視器鏡頭，豈有可能在同日看見監視
    器鏡頭掉下後先自動幫忙用雙面膠將監視器黏回原處，被告
    上開所辯，顯係臨訟卸責之詞，要難可採。
　⒋至被告雖抗辯：證人黃思綺用監視器看我，連接私人手機，
    造成我人身安全問題，我向證人黃思綺反應很多次監視器鏡
    頭拍攝角度，都沒有用，「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瑞安
    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可證明證人黃思綺跟蹤我，
    我的腳踏車煞車線被剪斷，輪胎被扎破，證人黃思綺用監視
    器看我有沒有在家等語（易440卷第37、55頁）。惟查，證
    人黃思綺於警詢時證稱：7樓監視器重點是要拍安全門，每
    層樓同一位置都有裝設，非針對特定住戶，且社區監視器並
    無網路功能，也不會傳送到特定人手機等語（他831卷第49
    至50頁），復參酌本院勘驗筆錄及截圖，被告黏貼口香糖及
    膠狀物體之監視器，主要拍攝範圍為安全門及樓梯間（易44
    0卷第47至54、60至83頁），而被告提出之「臺北市政府警
    察局大安分局瑞安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日期
    為111年7月29日，報案內容略以：被告向員警供稱於111年7
    月28日晚間8時30分許返回住處時發現一名中年男子逗留且
    一直觀察被告動向等語（易440卷第88頁），無從證明被告
    報案所稱之中年男子與證人黃思綺或本案2組監視器有關，
    而被告提出騎腳踏車煞車線被剪斷、輪胎被扎破之照片，亦
    無法證明係證人黃思綺所為，亦無足證明證人黃思綺有以監
    視器連接私人手機監看被告行動，更與被告本案112年6月22
    日、同年9月25日之犯行無關。另參酌112年6月22日凌晨0時
    61分許，被告站在腳踏車踏板上，左手高舉移動監視器鏡頭
    方向，嗣後監視器畫面呈現白色等情，有本院勘驗筆錄及截
    圖可證（易440卷第48、59至61頁），顯見被告縱使不滿監
    視器鏡頭角度，仍得以移轉監視器鏡頭方式避免監視器直接
    拍攝其住處，被告捨此不為，竟以口香糖、膠狀物體黏貼監
    視器鏡頭，對本案2組監視器造成致令不堪用之損害，難認
    有何正當性，其上開所辯，委不足採。
　⒌至被告復抗辯：我的腳踏車被丟在游泳池，我調監視器，證
    人黃思綺也不給，證人黃思綺可以用監視器移花接木；我的
    包裹被壓爛，證人黃思綺用各種方法欺負我們母女，逼我遷
    都更同意書等語（易440卷第55至56頁），並提出照片為證
    （易440卷第89至95頁）。惟查，被告上開辯詞及所提出之
    照片，均與本案被告犯行無關，被告上開辯詞，要無可採。
二、本案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貳、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就犯罪事實一部分，係犯刑法第354條之毁損他人物
    品罪，被告就犯罪事實二、三部分，均係犯刑法第354條之
    致令他人物品不堪用罪。
二、被告就犯罪事實一部分，接續持美工刀破壞林肯大廈管理委
    員會所設置之本案安全門門鎖，以腳踹本案安全門；就犯罪
    事實二、三部分，分別接續以口香糖及膠狀物品黏貼在林肯
    大廈管理委員會所設置之監視器鏡頭上，均係侵犯同一法益
    ，於社會觀念上難以分別視之，應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
    價，論以接續犯。
三、被告上開3次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四、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因主觀上不滿林肯大廈管
    理委員會設置安全門、監視器之方針，不思於管理委員會、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以社區自治方式表達主張，或透過訴訟程
    序合法主張權利，即以美工刀破壞本案安全門門鎖，並以腳
    踹本案安全門方式宣洩憤怒，復以黏貼口香糖、膠狀物體之
    方式毀損本案2組監視器鏡頭，不尊重他人財產權，實屬不
    該；並斟酌被告始終否認犯行，且迄今未與告訴人達成調解
    ，且未賠償本案安全門及本案2組監視器修繕費用之犯罪後
    態度；惟念及被告除本案外，並無其他前案紀錄，此有臺灣
    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考，素行尚可；兼衡被告自
    陳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從事徵信社工作，經濟狀況勉持（
    易257卷第169頁），自陳平時有服用抗憂鬱藥物之身心狀況
    （他8954卷第45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
    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併以被告所犯數罪反映出之人格
    特性、刑罰及定應執行刑之規範目的、所犯各罪間之關連性
    及所侵害之法益與整體非難評價等面向，定應執行刑如主文
    所示，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參、沒收：
一、被告使用美工刀1把破壞本案安全門，上開美工刀未據扣案
    ，應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
    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二、被告使用口香糖、膠狀物體黏貼在本案2組監視器鏡頭上，
    上開口香糖、膠狀物未據扣案，雖屬被告所有而供犯罪所用
    之物，但此類物品為生活上常見之物，價值低廉，隨處可購
    得，又無特別之危險性，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爰依刑法第
    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朱家蓉提起公訴及追加起訴，檢察官陳立儒到庭執
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1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林虹翔
　　　　　　　　　　　　　　　  法　官　王秀慧
　　　　　　　　　　　　　　　  法　官　鄭雁尹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涂曉蓉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
公眾或他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
附表：
編號 對應之犯罪事實 罪名及宣告刑 1 犯罪事實一 羅王溱娜犯毀損他人物品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2 犯罪事實二 羅王溱娜犯致令他人物品不堪用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3 犯罪事實三 羅王溱娜犯致令他人物品不堪用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25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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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羅王溱娜






上列被告因毀棄損壞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41951號）及追加起訴（113年度偵字第686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羅王溱娜犯如附表編號1至3「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編號1至3「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拘役壹佰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美工刀壹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
羅王溱娜為址設臺北市○○區○○○路0段00號「林肯大廈」大樓0樓之住戶，黃思綺為「林肯大廈」區分所有權人暨大樓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羅王溱娜分別為下列犯行：
一、羅王溱娜於民國112年7月11日凌晨3時36分許，基於毀損他人物品之犯意，持美工刀（起訴書誤載為尖刀，應予更正）1把破壞「林肯大廈」大樓16樓之安全門（下稱本案安全門）門鎖，並接續以腳連續踹本案安全門數次，使本案安全門凹陷、鎖舌損壞而無法正常回彈關閉，該安全門後之火災警報器亦因遭本案安全門數度撞擊致鐵蓋凹陷，以此方式損壞本案安全門及火災警報器之鐵蓋，足以生損害於黃思綺及其他「林肯大廈」區分所有權人。
二、羅王溱娜另基於毀損之犯意，接續於112年6月22日上午8時19分及同日晚上9時17分許，以口香糖及其他膠狀物體黏貼在「林肯大廈」大樓7樓東側監視器鏡頭上，致令該監視器鏡頭無法錄影而不堪使用，足生損害於黃思綺及其他「林肯大廈」區分所有權人。
三、羅王溱娜另基於毀損之犯意，112年9月25日下午1時35分許，再以口香糖及其他膠狀物體黏貼在甫更換之「林肯大廈」大樓7樓東側監視器鏡頭上，致令該監視器鏡頭無法錄影而不堪使用，足生損害於黃思綺及其他「林肯大廈」區分所有權人。
　　理　由
壹、得心證之理由：
一、訊據被告羅王溱娜固坦承於112年7月11日凌晨3時36分許，有攜帶美工刀到林肯大廈16樓，以美工刀撥本案安全門鎖舌，並用腳踹本案安全門；於112年6月22日上午8時19分及同日晚上時17分許，有用口香糖黏貼在該大樓7樓東側監視器鏡頭上；於112年9月25日13時35分許，有用口香糖黏貼在甫更換之大樓7樓東側監視器鏡頭上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毀損犯行，辯稱：本案安全門在111年間就壞了，我只有用美工刀輕輕撥鎖舌，沒有破壞；我用口香糖把大樓7樓東側監視器鏡頭黏住，用香蕉水擦一擦，不會造成機器損壞等語，惟查：
　㈠就犯罪事實一部分：
　⒈被告為「林肯大廈」大樓0樓之住戶，其於112年7月11日凌晨3時36分許，有攜帶美工刀到林肯大廈16樓，並用腳踹本案安全門數次之事實，業據被告供承在卷（易257卷第40至65頁），並有監視器影片及截圖（他8954卷第15至16頁）、案發後本案安全門受損之照片、影片及畫面截圖（他8954卷第17至19、21頁）、本院勘驗筆錄、截圖（易257卷第43、49至62、67至85頁）等件在卷可證，上情首堪認定。
　⒉證人即告訴人黃思綺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安全門是防火門，從室内可以往外推，沒有鎖，樓梯是外面，樓梯往裡面走是無法開啟的，這才是防火門的設計，16樓上有臺北市政府的貼紙寫要常關，16樓住戶從裡面往外推，可以不用開鎖，但如果不是16樓住戶，就無法從外面走到安全門裡面；被告在犯罪事實一案發時間從頂樓20樓下來，用尖刀把16樓的安全門撬開強行進入16樓的安全門，再搭電梯回到他居住的0樓，被告有踢到本案安全門後面消防器材警報器，警報器有響且有連接到櫃檯，櫃檯那邊燈號就會閃；案發時1樓的特勤有聽到聲音，查看監視器畫面，發現被告在踢安全門，而且是很用力在踢；被告在16樓梯本案安全門，在1樓都有聽到聲音，物業公司於凌晨管委會群組裡說被告在破壞本案安全門；被告踹門之前，本案安全門是平整的，被告踹完之後，本案安全門有凹陷，無法正常關閉，已經失去安全門防火的功能，廠商看了之後說門和鎖舌要一起換掉，火災警報器鐵蓋沒有修復，就凹著在那邊等語（易257卷第153至160頁），已就本案安全門平時只能由室内可以往外推，沒有上鎖，從樓梯間無法直接推開本案安全門，及本案安全門在案發前為平整且可關閉，被告踹完門之後，本案安全門已經凹陷，鎖舌損壞，無法關閉，本案安全門與鎖舌需一起更換，及本案犯罪事實一發現過程等情證述明確。
　⒊另觀諸本院勘驗筆錄及截圖，從樓梯間之監視器畫面，可見牆面本有一火災警報器，被告以左手將本案安全門推到底，上開火災警報器遭安全門遮蓋後，被告以右腳大力踹向安全門門板6次，安全門因此不斷向後方撞擊後些微回彈；另從走廊拍向樓梯間安全門之監視器畫面，可見本案安全門於案發前為關閉狀態，被告右手持一頂端為尖狀之長條物，並以左手開啟安全門，接著以左手將安全門推到底，再以右腳大力踹向安全門門板6次，本案安全門因此不斷向後方撞擊後些微回彈（易257卷第50至53、67至78頁），顯見本案安全門於本案案發前原本為平整、閉合狀態，火災警報器位於本案安全門之後，被告大力踹本案安全門過程中，本案安全門不斷撞擊後方後回彈之事實。再勾稽證人黃思綺上開證稱：被告有踢到本案安全門後面消防器材警報器，警報器有響且有連接到櫃檯，櫃檯那邊燈號就會閃，案發時1樓的特勤有聽到聲音，查看監視器畫面，發現被告在踢安全門，而且是很用力在踢；被告在16樓梯本案安全門，在1樓都有聽到聲音，物業公司於凌晨管委會群組裡說被告在破壞本案安全門等語（易257卷第157頁），足見被告腳踢本案安全門之力道兇猛，本案安全門向後撞擊時已碰撞到後方之火災警報器之事實。另被告自承於案發時有持美工刀撥動本案安全門鎖舌等語（易257卷第42至44頁），且案發後本案安全門門鎖上有遭銳器戳刺之痕跡，此有本案安全門照片在卷可參（他8954卷第18頁），再比對被告庭呈之美工刀，材質為銀色金屬，刀片頂端為尖狀，有本院勘驗筆錄及美工刀照片在卷可證（易257卷第44、83至85頁），與本案安全門門鎖上有遭銳器戳刺之痕跡照片（他8954卷第18頁）相符，亦堪認被告有以上開美工刀戳刺本案安全門門鎖、撥動本案安全門鎖舌而破壞本案本案安全門門鎖之行為，被告辯稱：我只有用美工刀輕輕撥鎖舌，沒有破壞等語（易257卷第42頁），難認可採。
　⒋復參酌本院勘驗筆錄及截圖，從樓梯間及走廊拍向樓梯間安全門之監視器畫面，均可見被告以腳踹本案安全門離去後，本案安全門保持半開狀態，無法完全關閉（易257卷第50至52、67至78頁），另參以案發後本案安全門遭毀損之影片，可見拍攝者以左手些微推開本案安全門後讓安全門回到原位，本案安全門鎖舌已無法正常回彈，無法完全關閉（易257卷第54、82頁），及案發後本案安全門、火災警報器受損照片，亦可見火災警報器鐵蓋凹陷（他8954卷第17至21頁），堪認被告上開持美工刀破壞本案安全門門鎖，接續以腳踹本案安全門，已導致本案安全門凹陷、鎖舌損壞而無法回彈關閉，後方火災警報器鐵蓋凹陷之毀損結果。綜合證人黃思綺證述及上開非供述證據，堪認案發前本案安全門平整、鎖舌完好，可完全關閉，本案安全門後之火災警報器亦完好，被告於案發時有持美工刀破壞本案安全門門鎖，接續以腳踹本案安全門，致本案安全門凹陷、鎖舌損壞而無法回彈關閉，後方火災警報器鐵蓋凹陷，而損壞本案安全門及火災警報器之行為。
　⒌被告雖主張：112年7月11日3時36分許，我家忽然開始漏水，我上去20樓修漏水，回到16樓安全門被人家反鎖等語（易257卷第40頁），然縱使被告欲自20樓返回其0樓住處，亦可以其他正當合理之方式，無須持美工刀破壞本案安全門門鎖，又接續以腳踹本案安全門損壞本案安全門及後方火災警報器。被告並自承：我生氣所以踹本案安全門等語（易257卷第40、51頁），更顯見被告係因生氣而踹本案安全門，其無正當理由以上開方式損壞本案安全門及後方火災警報器，而有毀損之犯意甚明。　
　⒍至被告雖抗辯：本案安全門在111年間就壞了，案發後本案安全門受損照片、影片及截圖都是告訴人王思綺事後加工，不是我弄的，如果我有造成損壞，證人黃思綺應該當下就會報警等語（易257卷第42、166、168頁）。惟查：
　⑴案發前本案安全門平整、鎖舌完好，可完全關閉，本案安全門後之火災警報器亦完好，被告行為已損壞本案安全門及火災警報器之事實，業經認定如前。另被告於本院準備供稱：我拿美工刀輕輕一撥，本案安全門鎖舌就打開了等語（易257卷第42頁），顯見本案安全門於案發前本為關閉狀態，若無特殊工具，難以開啟，被告始需以美工刀撥動本案安全門鎖舌，足徵本案安全門於案發前為平整、鎖舌功能完整，可正常關閉之事實。而被告以腳踹本案安全門時，力道猛烈，本案安全門不斷向後撞擊後方之火災警報器，被告離去時，但安全門已無法自動回彈關閉等事實，亦認定如前，復比對被告踹本案安全門之範圍及火災警報器相對位置，與案發後本案安全門、火災警報器受損照片（他8954卷第17至21頁）尚屬相符，難認上開案發後本案安全門、火災警報器受損照片係證人黃思綺事後加工取得。又證人黃思綺何時報警，亦與被告有無為本案毀損犯行無關。
　⑵被告雖提出「111年3月17日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申報『防火避難設施類』複查情形紀錄表」（下稱防火設施複查紀錄表），上開紀錄表記載：部分梯門安全門未能閉合及門號器損壞、僅依建管處要求複查安全梯之防火門部分等語（易257卷第105至107頁），然林肯大廈管理委員會113年7月30日函說已說明：上開紀錄表所載之安全門位於「林肯大廈」地下2樓等語（易257卷第117頁），並有所附之「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111年度臺北市8樓以上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委託專業服務案（案號：11115）建築物之共用部分初檢紀錄表暨不合格改善計畫書」（易257卷第119至125頁）可參，足認被告提出之防火設施複查紀錄表記載之不合格安全門位於「林肯大廈」地下2樓，與本案被告破壞位於16樓之本案安全門無關，難以作為被告有利之認定。
　⑶證人即「林肯大廈」20樓住戶王惠群於本院審理時雖證稱：防火門本來都沒有關，門本來就關不起來；臺灣臺北地方地檢署（下稱臺北地檢署）111年度偵字第30612號不起訴處分書記載「依據臺北市政府都發局111年4月11日函及同局111年6月10日函裁處書，該局裁處林肯大廈管委會之理由係公共部分安全區域的防火門尚未改善」；相片中的門是掉下來一半的；案發後我跟被告走過本案安全門，門、火災警報器還是好好的等語（易257卷第150至151頁），然證人王惠群先證稱：防火門本來都沒有關，門本來就關不起來等語（易257卷第150頁），復又稱：在沒有產生這件事情之前，門很容易就打開了（易257卷第152頁），對於本案安全門於案發前究竟可否關閉，前後證述不一，且被告踹本案安全門前，本案安全門呈現關閉狀態，此有本院勘驗筆錄、截圖在卷可證，案發後火災警報器鐵蓋凹陷之事實，亦有火災警報器之照片可參（他8954卷第17頁），案發後本案安全門照片亦未呈現掉下來一半之狀態（他8954卷第17至21頁），證人王惠群上開證詞與前開事證均有不符。而證人王惠群提及臺北地檢署111年度偵字第30612號不起訴處分書記載之內容，亦難認定係指本案安全門。證人王惠平上開證詞，顯難遽信，難以作為被告有利之認定。被告上開抗辯，均不足採。　
　⒎至被告雖主張：我要求驗指紋等語（易257卷第43頁），然本案事證已臻明確，上開調查證據之聲請核無必要，爰不予調查，併此敘明。
  ㈡就犯罪事實二、三部分：
　⒈被告於112年6月22日上午8時19分及同日晚上時17分許，有用口香糖黏貼在該大樓7樓東側監視器鏡頭上；於112年9月25日13時35分許，有用口香糖黏貼在甫更換之大樓7樓東側監視器鏡頭上之事實，業據被告供承在卷（易257卷第40至48頁），並有監視器影片及截圖（他831卷第55至60頁）、監視器受損之照片（他831卷第61至67頁）、本院勘驗筆錄、截圖（易440卷第47至54、59至83頁）等件在卷可證，上情首堪認定。
  ⒉證人王思綺於本院審理時證稱：112年6月22日被告先用口香糖再用膠塗抹7樓監視器之鏡頭，把監視器黏住，監視器因此無法使用，最後整組換掉；112年9月25日被告又用膠，黃色的東西破壞7樓監視器；廠商有來看監視器，他們說監視器上有口香糖與膠，維修人員有說用香蕉水擦拭會造成鏡頭模糊，監視器就無法發揮功能，監視器一定要畫面清晰，所以要整組換掉等語（易257卷第160至164頁）。復參以本院勘驗筆錄與截圖，可見被告於112年6月22日上午8時24分至27分許，搬一張椅子放在監視器下方，椅座上有袋裝物品2至3包，被告打開其中1包袋裝物品，手上拿著不明物品，並將手伸進椅子上之袋裝物品袋內，嗣後站上椅子伸手觸碰監視器（易440卷第50至51、64至70頁），被告於另日自家中搬出一張椅子，將椅子放在監視器下方，嗣後站上椅子伸高雙手觸碰、擺弄監視器，並從後背包中取出某物品，再伸手觸碰監視器，監視器本可拍攝畫面，被告上開行為後，監視器拍攝影像呈現白色畫面（易440卷第53至54；77至83頁）之事實。被告並自承：112年6月22日椅子上是雙面膠帶，我手拿剪刀等語（易440卷第51頁），復參酌112年6月22日案發後監視器照片（他831卷第61至62頁），可見鏡頭上覆蓋大片黃色膠狀物體，綜合上開事證，堪認被告於112年6月22日、同年9月25日不僅以口香糖黏貼監視器鏡頭，更有使用膠狀物體黏貼監視器鏡頭之行為，上開行為已導致112年6月22日之7樓東側監視器及同年9月25日甫更換完畢後之7樓東側監視器（下合稱本案2組監視器）無法錄影而不堪使用。另證人黃思綺於本院審理時已證稱：監視器最後整組換掉，廠商有來看監視器，他們說監視器上有口香糖與膠，維修人員有說用香蕉水擦拭會造成鏡頭模糊，監視器就無法發揮功能，監視器一定要畫面清晰，所以要整組換掉等語（易257卷第160至164頁），於另參酌林肯大廈管理委員會支出請款申請單、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匯出匯款憑證、啟昇科技有限公司及光訊科技有限公司監視器維修報價單、統一發票（偵6869卷第19至27頁），顯見被告於112年6月22日、同年9月25日將口香糖及膠狀物體黏貼於監視器鏡頭後，本案2組監視器業經廠商更換完畢，足佐證證人黃思綺上開證述，堪認被告於112年6月22日、9月25日以口香糖及膠狀物體黏貼監視器鏡頭，已造成本案2組監視器無法清晰映像，縱使以特殊方式去除口香糖及膠狀物體，亦須花費相當時間或金錢，且未必能回復原有效能，已對本案2組監視器造成致令不堪用之損害。至被告雖提出之網路攝像機安裝說明書（易257卷第87頁），然上開說明書僅有如何安裝監視器之說明，並未提及鏡頭使用香蕉水擦拭後可否復原，無足為被告有利之認定，被告抗辯監視器鏡頭用香蕉水擦一擦不會造成損害等語（易440卷第55頁），不足可採。
　⒊至被告雖抗辯：我在112年6月22日8時24分至27分許放在椅子上的物品是雙面膠帶，我長期轉監視器鏡頭，有一天我在轉的時候監視器鏡頭掉下來，我拿雙面膠黏住監視器鏡頭的底座，把監視器黏回天花板等語（易440卷第51頁），惟被告於準備程序時已供稱：我怕監視器拍到我，造成我人身安全，所以用口香糖黏住監視器鏡頭；我在112年6月22日晚上9時許把口香糖黏在監視器鏡頭上等語（易440卷第37、53頁），顯見被告係長期不滿監視器鏡頭拍攝角度，而於112年6月22日用口香糖黏住監視器鏡頭，豈有可能在同日看見監視器鏡頭掉下後先自動幫忙用雙面膠將監視器黏回原處，被告上開所辯，顯係臨訟卸責之詞，要難可採。
　⒋至被告雖抗辯：證人黃思綺用監視器看我，連接私人手機，造成我人身安全問題，我向證人黃思綺反應很多次監視器鏡頭拍攝角度，都沒有用，「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瑞安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可證明證人黃思綺跟蹤我，我的腳踏車煞車線被剪斷，輪胎被扎破，證人黃思綺用監視器看我有沒有在家等語（易440卷第37、55頁）。惟查，證人黃思綺於警詢時證稱：7樓監視器重點是要拍安全門，每層樓同一位置都有裝設，非針對特定住戶，且社區監視器並無網路功能，也不會傳送到特定人手機等語（他831卷第49至50頁），復參酌本院勘驗筆錄及截圖，被告黏貼口香糖及膠狀物體之監視器，主要拍攝範圍為安全門及樓梯間（易440卷第47至54、60至83頁），而被告提出之「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瑞安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日期為111年7月29日，報案內容略以：被告向員警供稱於111年7月28日晚間8時30分許返回住處時發現一名中年男子逗留且一直觀察被告動向等語（易440卷第88頁），無從證明被告報案所稱之中年男子與證人黃思綺或本案2組監視器有關，而被告提出騎腳踏車煞車線被剪斷、輪胎被扎破之照片，亦無法證明係證人黃思綺所為，亦無足證明證人黃思綺有以監視器連接私人手機監看被告行動，更與被告本案112年6月22日、同年9月25日之犯行無關。另參酌112年6月22日凌晨0時61分許，被告站在腳踏車踏板上，左手高舉移動監視器鏡頭方向，嗣後監視器畫面呈現白色等情，有本院勘驗筆錄及截圖可證（易440卷第48、59至61頁），顯見被告縱使不滿監視器鏡頭角度，仍得以移轉監視器鏡頭方式避免監視器直接拍攝其住處，被告捨此不為，竟以口香糖、膠狀物體黏貼監視器鏡頭，對本案2組監視器造成致令不堪用之損害，難認有何正當性，其上開所辯，委不足採。
　⒌至被告復抗辯：我的腳踏車被丟在游泳池，我調監視器，證人黃思綺也不給，證人黃思綺可以用監視器移花接木；我的包裹被壓爛，證人黃思綺用各種方法欺負我們母女，逼我遷都更同意書等語（易440卷第55至56頁），並提出照片為證（易440卷第89至95頁）。惟查，被告上開辯詞及所提出之照片，均與本案被告犯行無關，被告上開辯詞，要無可採。
二、本案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貳、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就犯罪事實一部分，係犯刑法第354條之毁損他人物品罪，被告就犯罪事實二、三部分，均係犯刑法第354條之致令他人物品不堪用罪。
二、被告就犯罪事實一部分，接續持美工刀破壞林肯大廈管理委員會所設置之本案安全門門鎖，以腳踹本案安全門；就犯罪事實二、三部分，分別接續以口香糖及膠狀物品黏貼在林肯大廈管理委員會所設置之監視器鏡頭上，均係侵犯同一法益，於社會觀念上難以分別視之，應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論以接續犯。
三、被告上開3次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四、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因主觀上不滿林肯大廈管理委員會設置安全門、監視器之方針，不思於管理委員會、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以社區自治方式表達主張，或透過訴訟程序合法主張權利，即以美工刀破壞本案安全門門鎖，並以腳踹本案安全門方式宣洩憤怒，復以黏貼口香糖、膠狀物體之方式毀損本案2組監視器鏡頭，不尊重他人財產權，實屬不該；並斟酌被告始終否認犯行，且迄今未與告訴人達成調解，且未賠償本案安全門及本案2組監視器修繕費用之犯罪後態度；惟念及被告除本案外，並無其他前案紀錄，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考，素行尚可；兼衡被告自陳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從事徵信社工作，經濟狀況勉持（易257卷第169頁），自陳平時有服用抗憂鬱藥物之身心狀況（他8954卷第45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併以被告所犯數罪反映出之人格特性、刑罰及定應執行刑之規範目的、所犯各罪間之關連性及所侵害之法益與整體非難評價等面向，定應執行刑如主文所示，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參、沒收：
一、被告使用美工刀1把破壞本案安全門，上開美工刀未據扣案，應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二、被告使用口香糖、膠狀物體黏貼在本案2組監視器鏡頭上，上開口香糖、膠狀物未據扣案，雖屬被告所有而供犯罪所用之物，但此類物品為生活上常見之物，價值低廉，隨處可購得，又無特別之危險性，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朱家蓉提起公訴及追加起訴，檢察官陳立儒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1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林虹翔
　　　　　　　　　　　　　　　  法　官　王秀慧
　　　　　　　　　　　　　　　  法　官　鄭雁尹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涂曉蓉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附表：
		編號

		對應之犯罪事實

		罪名及宣告刑



		1

		犯罪事實一

		羅王溱娜犯毀損他人物品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2

		犯罪事實二

		羅王溱娜犯致令他人物品不堪用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3

		犯罪事實三

		羅王溱娜犯致令他人物品不堪用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257號
　　　　　　　　　　　　　　　　　　　　　　　　 第440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羅王溱娜



上列被告因毀棄損壞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41951號）及追加起訴（113年度偵字第686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羅王溱娜犯如附表編號1至3「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編號1至3「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拘役壹佰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美工刀壹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
羅王溱娜為址設臺北市○○區○○○路0段00號「林肯大廈」大樓0樓之住戶，黃思綺為「林肯大廈」區分所有權人暨大樓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羅王溱娜分別為下列犯行：
一、羅王溱娜於民國112年7月11日凌晨3時36分許，基於毀損他人物品之犯意，持美工刀（起訴書誤載為尖刀，應予更正）1把破壞「林肯大廈」大樓16樓之安全門（下稱本案安全門）門鎖，並接續以腳連續踹本案安全門數次，使本案安全門凹陷、鎖舌損壞而無法正常回彈關閉，該安全門後之火災警報器亦因遭本案安全門數度撞擊致鐵蓋凹陷，以此方式損壞本案安全門及火災警報器之鐵蓋，足以生損害於黃思綺及其他「林肯大廈」區分所有權人。
二、羅王溱娜另基於毀損之犯意，接續於112年6月22日上午8時19分及同日晚上9時17分許，以口香糖及其他膠狀物體黏貼在「林肯大廈」大樓7樓東側監視器鏡頭上，致令該監視器鏡頭無法錄影而不堪使用，足生損害於黃思綺及其他「林肯大廈」區分所有權人。
三、羅王溱娜另基於毀損之犯意，112年9月25日下午1時35分許，再以口香糖及其他膠狀物體黏貼在甫更換之「林肯大廈」大樓7樓東側監視器鏡頭上，致令該監視器鏡頭無法錄影而不堪使用，足生損害於黃思綺及其他「林肯大廈」區分所有權人。
　　理　由
壹、得心證之理由：
一、訊據被告羅王溱娜固坦承於112年7月11日凌晨3時36分許，有攜帶美工刀到林肯大廈16樓，以美工刀撥本案安全門鎖舌，並用腳踹本案安全門；於112年6月22日上午8時19分及同日晚上時17分許，有用口香糖黏貼在該大樓7樓東側監視器鏡頭上；於112年9月25日13時35分許，有用口香糖黏貼在甫更換之大樓7樓東側監視器鏡頭上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毀損犯行，辯稱：本案安全門在111年間就壞了，我只有用美工刀輕輕撥鎖舌，沒有破壞；我用口香糖把大樓7樓東側監視器鏡頭黏住，用香蕉水擦一擦，不會造成機器損壞等語，惟查：
　㈠就犯罪事實一部分：
　⒈被告為「林肯大廈」大樓0樓之住戶，其於112年7月11日凌晨3時36分許，有攜帶美工刀到林肯大廈16樓，並用腳踹本案安全門數次之事實，業據被告供承在卷（易257卷第40至65頁），並有監視器影片及截圖（他8954卷第15至16頁）、案發後本案安全門受損之照片、影片及畫面截圖（他8954卷第17至19、21頁）、本院勘驗筆錄、截圖（易257卷第43、49至62、67至85頁）等件在卷可證，上情首堪認定。
　⒉證人即告訴人黃思綺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安全門是防火門，從室内可以往外推，沒有鎖，樓梯是外面，樓梯往裡面走是無法開啟的，這才是防火門的設計，16樓上有臺北市政府的貼紙寫要常關，16樓住戶從裡面往外推，可以不用開鎖，但如果不是16樓住戶，就無法從外面走到安全門裡面；被告在犯罪事實一案發時間從頂樓20樓下來，用尖刀把16樓的安全門撬開強行進入16樓的安全門，再搭電梯回到他居住的0樓，被告有踢到本案安全門後面消防器材警報器，警報器有響且有連接到櫃檯，櫃檯那邊燈號就會閃；案發時1樓的特勤有聽到聲音，查看監視器畫面，發現被告在踢安全門，而且是很用力在踢；被告在16樓梯本案安全門，在1樓都有聽到聲音，物業公司於凌晨管委會群組裡說被告在破壞本案安全門；被告踹門之前，本案安全門是平整的，被告踹完之後，本案安全門有凹陷，無法正常關閉，已經失去安全門防火的功能，廠商看了之後說門和鎖舌要一起換掉，火災警報器鐵蓋沒有修復，就凹著在那邊等語（易257卷第153至160頁），已就本案安全門平時只能由室内可以往外推，沒有上鎖，從樓梯間無法直接推開本案安全門，及本案安全門在案發前為平整且可關閉，被告踹完門之後，本案安全門已經凹陷，鎖舌損壞，無法關閉，本案安全門與鎖舌需一起更換，及本案犯罪事實一發現過程等情證述明確。
　⒊另觀諸本院勘驗筆錄及截圖，從樓梯間之監視器畫面，可見牆面本有一火災警報器，被告以左手將本案安全門推到底，上開火災警報器遭安全門遮蓋後，被告以右腳大力踹向安全門門板6次，安全門因此不斷向後方撞擊後些微回彈；另從走廊拍向樓梯間安全門之監視器畫面，可見本案安全門於案發前為關閉狀態，被告右手持一頂端為尖狀之長條物，並以左手開啟安全門，接著以左手將安全門推到底，再以右腳大力踹向安全門門板6次，本案安全門因此不斷向後方撞擊後些微回彈（易257卷第50至53、67至78頁），顯見本案安全門於本案案發前原本為平整、閉合狀態，火災警報器位於本案安全門之後，被告大力踹本案安全門過程中，本案安全門不斷撞擊後方後回彈之事實。再勾稽證人黃思綺上開證稱：被告有踢到本案安全門後面消防器材警報器，警報器有響且有連接到櫃檯，櫃檯那邊燈號就會閃，案發時1樓的特勤有聽到聲音，查看監視器畫面，發現被告在踢安全門，而且是很用力在踢；被告在16樓梯本案安全門，在1樓都有聽到聲音，物業公司於凌晨管委會群組裡說被告在破壞本案安全門等語（易257卷第157頁），足見被告腳踢本案安全門之力道兇猛，本案安全門向後撞擊時已碰撞到後方之火災警報器之事實。另被告自承於案發時有持美工刀撥動本案安全門鎖舌等語（易257卷第42至44頁），且案發後本案安全門門鎖上有遭銳器戳刺之痕跡，此有本案安全門照片在卷可參（他8954卷第18頁），再比對被告庭呈之美工刀，材質為銀色金屬，刀片頂端為尖狀，有本院勘驗筆錄及美工刀照片在卷可證（易257卷第44、83至85頁），與本案安全門門鎖上有遭銳器戳刺之痕跡照片（他8954卷第18頁）相符，亦堪認被告有以上開美工刀戳刺本案安全門門鎖、撥動本案安全門鎖舌而破壞本案本案安全門門鎖之行為，被告辯稱：我只有用美工刀輕輕撥鎖舌，沒有破壞等語（易257卷第42頁），難認可採。
　⒋復參酌本院勘驗筆錄及截圖，從樓梯間及走廊拍向樓梯間安全門之監視器畫面，均可見被告以腳踹本案安全門離去後，本案安全門保持半開狀態，無法完全關閉（易257卷第50至52、67至78頁），另參以案發後本案安全門遭毀損之影片，可見拍攝者以左手些微推開本案安全門後讓安全門回到原位，本案安全門鎖舌已無法正常回彈，無法完全關閉（易257卷第54、82頁），及案發後本案安全門、火災警報器受損照片，亦可見火災警報器鐵蓋凹陷（他8954卷第17至21頁），堪認被告上開持美工刀破壞本案安全門門鎖，接續以腳踹本案安全門，已導致本案安全門凹陷、鎖舌損壞而無法回彈關閉，後方火災警報器鐵蓋凹陷之毀損結果。綜合證人黃思綺證述及上開非供述證據，堪認案發前本案安全門平整、鎖舌完好，可完全關閉，本案安全門後之火災警報器亦完好，被告於案發時有持美工刀破壞本案安全門門鎖，接續以腳踹本案安全門，致本案安全門凹陷、鎖舌損壞而無法回彈關閉，後方火災警報器鐵蓋凹陷，而損壞本案安全門及火災警報器之行為。
　⒌被告雖主張：112年7月11日3時36分許，我家忽然開始漏水，我上去20樓修漏水，回到16樓安全門被人家反鎖等語（易257卷第40頁），然縱使被告欲自20樓返回其0樓住處，亦可以其他正當合理之方式，無須持美工刀破壞本案安全門門鎖，又接續以腳踹本案安全門損壞本案安全門及後方火災警報器。被告並自承：我生氣所以踹本案安全門等語（易257卷第40、51頁），更顯見被告係因生氣而踹本案安全門，其無正當理由以上開方式損壞本案安全門及後方火災警報器，而有毀損之犯意甚明。　
　⒍至被告雖抗辯：本案安全門在111年間就壞了，案發後本案安全門受損照片、影片及截圖都是告訴人王思綺事後加工，不是我弄的，如果我有造成損壞，證人黃思綺應該當下就會報警等語（易257卷第42、166、168頁）。惟查：
　⑴案發前本案安全門平整、鎖舌完好，可完全關閉，本案安全門後之火災警報器亦完好，被告行為已損壞本案安全門及火災警報器之事實，業經認定如前。另被告於本院準備供稱：我拿美工刀輕輕一撥，本案安全門鎖舌就打開了等語（易257卷第42頁），顯見本案安全門於案發前本為關閉狀態，若無特殊工具，難以開啟，被告始需以美工刀撥動本案安全門鎖舌，足徵本案安全門於案發前為平整、鎖舌功能完整，可正常關閉之事實。而被告以腳踹本案安全門時，力道猛烈，本案安全門不斷向後撞擊後方之火災警報器，被告離去時，但安全門已無法自動回彈關閉等事實，亦認定如前，復比對被告踹本案安全門之範圍及火災警報器相對位置，與案發後本案安全門、火災警報器受損照片（他8954卷第17至21頁）尚屬相符，難認上開案發後本案安全門、火災警報器受損照片係證人黃思綺事後加工取得。又證人黃思綺何時報警，亦與被告有無為本案毀損犯行無關。
　⑵被告雖提出「111年3月17日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申報『防火避難設施類』複查情形紀錄表」（下稱防火設施複查紀錄表），上開紀錄表記載：部分梯門安全門未能閉合及門號器損壞、僅依建管處要求複查安全梯之防火門部分等語（易257卷第105至107頁），然林肯大廈管理委員會113年7月30日函說已說明：上開紀錄表所載之安全門位於「林肯大廈」地下2樓等語（易257卷第117頁），並有所附之「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111年度臺北市8樓以上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委託專業服務案（案號：11115）建築物之共用部分初檢紀錄表暨不合格改善計畫書」（易257卷第119至125頁）可參，足認被告提出之防火設施複查紀錄表記載之不合格安全門位於「林肯大廈」地下2樓，與本案被告破壞位於16樓之本案安全門無關，難以作為被告有利之認定。
　⑶證人即「林肯大廈」20樓住戶王惠群於本院審理時雖證稱：防火門本來都沒有關，門本來就關不起來；臺灣臺北地方地檢署（下稱臺北地檢署）111年度偵字第30612號不起訴處分書記載「依據臺北市政府都發局111年4月11日函及同局111年6月10日函裁處書，該局裁處林肯大廈管委會之理由係公共部分安全區域的防火門尚未改善」；相片中的門是掉下來一半的；案發後我跟被告走過本案安全門，門、火災警報器還是好好的等語（易257卷第150至151頁），然證人王惠群先證稱：防火門本來都沒有關，門本來就關不起來等語（易257卷第150頁），復又稱：在沒有產生這件事情之前，門很容易就打開了（易257卷第152頁），對於本案安全門於案發前究竟可否關閉，前後證述不一，且被告踹本案安全門前，本案安全門呈現關閉狀態，此有本院勘驗筆錄、截圖在卷可證，案發後火災警報器鐵蓋凹陷之事實，亦有火災警報器之照片可參（他8954卷第17頁），案發後本案安全門照片亦未呈現掉下來一半之狀態（他8954卷第17至21頁），證人王惠群上開證詞與前開事證均有不符。而證人王惠群提及臺北地檢署111年度偵字第30612號不起訴處分書記載之內容，亦難認定係指本案安全門。證人王惠平上開證詞，顯難遽信，難以作為被告有利之認定。被告上開抗辯，均不足採。　
　⒎至被告雖主張：我要求驗指紋等語（易257卷第43頁），然本案事證已臻明確，上開調查證據之聲請核無必要，爰不予調查，併此敘明。
  ㈡就犯罪事實二、三部分：
　⒈被告於112年6月22日上午8時19分及同日晚上時17分許，有用口香糖黏貼在該大樓7樓東側監視器鏡頭上；於112年9月25日13時35分許，有用口香糖黏貼在甫更換之大樓7樓東側監視器鏡頭上之事實，業據被告供承在卷（易257卷第40至48頁），並有監視器影片及截圖（他831卷第55至60頁）、監視器受損之照片（他831卷第61至67頁）、本院勘驗筆錄、截圖（易440卷第47至54、59至83頁）等件在卷可證，上情首堪認定。
  ⒉證人王思綺於本院審理時證稱：112年6月22日被告先用口香糖再用膠塗抹7樓監視器之鏡頭，把監視器黏住，監視器因此無法使用，最後整組換掉；112年9月25日被告又用膠，黃色的東西破壞7樓監視器；廠商有來看監視器，他們說監視器上有口香糖與膠，維修人員有說用香蕉水擦拭會造成鏡頭模糊，監視器就無法發揮功能，監視器一定要畫面清晰，所以要整組換掉等語（易257卷第160至164頁）。復參以本院勘驗筆錄與截圖，可見被告於112年6月22日上午8時24分至27分許，搬一張椅子放在監視器下方，椅座上有袋裝物品2至3包，被告打開其中1包袋裝物品，手上拿著不明物品，並將手伸進椅子上之袋裝物品袋內，嗣後站上椅子伸手觸碰監視器（易440卷第50至51、64至70頁），被告於另日自家中搬出一張椅子，將椅子放在監視器下方，嗣後站上椅子伸高雙手觸碰、擺弄監視器，並從後背包中取出某物品，再伸手觸碰監視器，監視器本可拍攝畫面，被告上開行為後，監視器拍攝影像呈現白色畫面（易440卷第53至54；77至83頁）之事實。被告並自承：112年6月22日椅子上是雙面膠帶，我手拿剪刀等語（易440卷第51頁），復參酌112年6月22日案發後監視器照片（他831卷第61至62頁），可見鏡頭上覆蓋大片黃色膠狀物體，綜合上開事證，堪認被告於112年6月22日、同年9月25日不僅以口香糖黏貼監視器鏡頭，更有使用膠狀物體黏貼監視器鏡頭之行為，上開行為已導致112年6月22日之7樓東側監視器及同年9月25日甫更換完畢後之7樓東側監視器（下合稱本案2組監視器）無法錄影而不堪使用。另證人黃思綺於本院審理時已證稱：監視器最後整組換掉，廠商有來看監視器，他們說監視器上有口香糖與膠，維修人員有說用香蕉水擦拭會造成鏡頭模糊，監視器就無法發揮功能，監視器一定要畫面清晰，所以要整組換掉等語（易257卷第160至164頁），於另參酌林肯大廈管理委員會支出請款申請單、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匯出匯款憑證、啟昇科技有限公司及光訊科技有限公司監視器維修報價單、統一發票（偵6869卷第19至27頁），顯見被告於112年6月22日、同年9月25日將口香糖及膠狀物體黏貼於監視器鏡頭後，本案2組監視器業經廠商更換完畢，足佐證證人黃思綺上開證述，堪認被告於112年6月22日、9月25日以口香糖及膠狀物體黏貼監視器鏡頭，已造成本案2組監視器無法清晰映像，縱使以特殊方式去除口香糖及膠狀物體，亦須花費相當時間或金錢，且未必能回復原有效能，已對本案2組監視器造成致令不堪用之損害。至被告雖提出之網路攝像機安裝說明書（易257卷第87頁），然上開說明書僅有如何安裝監視器之說明，並未提及鏡頭使用香蕉水擦拭後可否復原，無足為被告有利之認定，被告抗辯監視器鏡頭用香蕉水擦一擦不會造成損害等語（易440卷第55頁），不足可採。
　⒊至被告雖抗辯：我在112年6月22日8時24分至27分許放在椅子上的物品是雙面膠帶，我長期轉監視器鏡頭，有一天我在轉的時候監視器鏡頭掉下來，我拿雙面膠黏住監視器鏡頭的底座，把監視器黏回天花板等語（易440卷第51頁），惟被告於準備程序時已供稱：我怕監視器拍到我，造成我人身安全，所以用口香糖黏住監視器鏡頭；我在112年6月22日晚上9時許把口香糖黏在監視器鏡頭上等語（易440卷第37、53頁），顯見被告係長期不滿監視器鏡頭拍攝角度，而於112年6月22日用口香糖黏住監視器鏡頭，豈有可能在同日看見監視器鏡頭掉下後先自動幫忙用雙面膠將監視器黏回原處，被告上開所辯，顯係臨訟卸責之詞，要難可採。
　⒋至被告雖抗辯：證人黃思綺用監視器看我，連接私人手機，造成我人身安全問題，我向證人黃思綺反應很多次監視器鏡頭拍攝角度，都沒有用，「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瑞安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可證明證人黃思綺跟蹤我，我的腳踏車煞車線被剪斷，輪胎被扎破，證人黃思綺用監視器看我有沒有在家等語（易440卷第37、55頁）。惟查，證人黃思綺於警詢時證稱：7樓監視器重點是要拍安全門，每層樓同一位置都有裝設，非針對特定住戶，且社區監視器並無網路功能，也不會傳送到特定人手機等語（他831卷第49至50頁），復參酌本院勘驗筆錄及截圖，被告黏貼口香糖及膠狀物體之監視器，主要拍攝範圍為安全門及樓梯間（易440卷第47至54、60至83頁），而被告提出之「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瑞安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日期為111年7月29日，報案內容略以：被告向員警供稱於111年7月28日晚間8時30分許返回住處時發現一名中年男子逗留且一直觀察被告動向等語（易440卷第88頁），無從證明被告報案所稱之中年男子與證人黃思綺或本案2組監視器有關，而被告提出騎腳踏車煞車線被剪斷、輪胎被扎破之照片，亦無法證明係證人黃思綺所為，亦無足證明證人黃思綺有以監視器連接私人手機監看被告行動，更與被告本案112年6月22日、同年9月25日之犯行無關。另參酌112年6月22日凌晨0時61分許，被告站在腳踏車踏板上，左手高舉移動監視器鏡頭方向，嗣後監視器畫面呈現白色等情，有本院勘驗筆錄及截圖可證（易440卷第48、59至61頁），顯見被告縱使不滿監視器鏡頭角度，仍得以移轉監視器鏡頭方式避免監視器直接拍攝其住處，被告捨此不為，竟以口香糖、膠狀物體黏貼監視器鏡頭，對本案2組監視器造成致令不堪用之損害，難認有何正當性，其上開所辯，委不足採。
　⒌至被告復抗辯：我的腳踏車被丟在游泳池，我調監視器，證人黃思綺也不給，證人黃思綺可以用監視器移花接木；我的包裹被壓爛，證人黃思綺用各種方法欺負我們母女，逼我遷都更同意書等語（易440卷第55至56頁），並提出照片為證（易440卷第89至95頁）。惟查，被告上開辯詞及所提出之照片，均與本案被告犯行無關，被告上開辯詞，要無可採。
二、本案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貳、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就犯罪事實一部分，係犯刑法第354條之毁損他人物品罪，被告就犯罪事實二、三部分，均係犯刑法第354條之致令他人物品不堪用罪。
二、被告就犯罪事實一部分，接續持美工刀破壞林肯大廈管理委員會所設置之本案安全門門鎖，以腳踹本案安全門；就犯罪事實二、三部分，分別接續以口香糖及膠狀物品黏貼在林肯大廈管理委員會所設置之監視器鏡頭上，均係侵犯同一法益，於社會觀念上難以分別視之，應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論以接續犯。
三、被告上開3次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四、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因主觀上不滿林肯大廈管理委員會設置安全門、監視器之方針，不思於管理委員會、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以社區自治方式表達主張，或透過訴訟程序合法主張權利，即以美工刀破壞本案安全門門鎖，並以腳踹本案安全門方式宣洩憤怒，復以黏貼口香糖、膠狀物體之方式毀損本案2組監視器鏡頭，不尊重他人財產權，實屬不該；並斟酌被告始終否認犯行，且迄今未與告訴人達成調解，且未賠償本案安全門及本案2組監視器修繕費用之犯罪後態度；惟念及被告除本案外，並無其他前案紀錄，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考，素行尚可；兼衡被告自陳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從事徵信社工作，經濟狀況勉持（易257卷第169頁），自陳平時有服用抗憂鬱藥物之身心狀況（他8954卷第45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併以被告所犯數罪反映出之人格特性、刑罰及定應執行刑之規範目的、所犯各罪間之關連性及所侵害之法益與整體非難評價等面向，定應執行刑如主文所示，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參、沒收：
一、被告使用美工刀1把破壞本案安全門，上開美工刀未據扣案，應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二、被告使用口香糖、膠狀物體黏貼在本案2組監視器鏡頭上，上開口香糖、膠狀物未據扣案，雖屬被告所有而供犯罪所用之物，但此類物品為生活上常見之物，價值低廉，隨處可購得，又無特別之危險性，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朱家蓉提起公訴及追加起訴，檢察官陳立儒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1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林虹翔
　　　　　　　　　　　　　　　  法　官　王秀慧
　　　　　　　　　　　　　　　  法　官　鄭雁尹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涂曉蓉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附表：
編號 對應之犯罪事實 罪名及宣告刑 1 犯罪事實一 羅王溱娜犯毀損他人物品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2 犯罪事實二 羅王溱娜犯致令他人物品不堪用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3 犯罪事實三 羅王溱娜犯致令他人物品不堪用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